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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239 次行政會議紀錄 

一、時間：114 年 9 月 24 日（星期三）上午 9 時 
二、地點：本校行政大樓 605 會議室 

三、主席：陳校長慶和                                     紀錄：陳雅湞 

四、出席人員：學術、行政單位一級主管暨附小校長 

五、會議程序： 

(一) 主席致詞 

非常感謝各位院長、單位主管及同仁，撥冗出席本次行政會議。宣布會議

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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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次行政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238 次行政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表 
提案 案由 主席裁示/決議 執行單位  執行情形 

1 本校「校區汽(機)
車停放收費管理
辦法」修正案。 

照案通過。 總務處 經審議通過後實行，已
於 9 月 5 日公告信通知
全校教職員工。 

2 有關廢止及新訂
「國立臺北教育
大學學位論文異
動(延後公開、抽
換)申請書」事宜
一案，提請討論。 

照案通過，續提教務會議審
議。 

圖書館 依決議續辦，提教務會
議審議。 

臨時
動議

1 

研議公佈本校高
教深耕計畫執行
與運作概況及其
效益評估案。(教
育學院孫志麟院
長提案) 

ㄧ、請教學發展中心於適當
時機向本校師長報告
「高教深耕計畫」相關
內容及其執行情形。 

二、請教學發展中心、校務
研究及創新永續發展中
心針對高教深耕計畫產
生效益進行研究分析。 

教發中心 
校務研究
及創新永
續發展中

心 
 

【教發中心】 
本中心將針對高教深耕
計畫產生效益進行研究
分析，將相關內容及其
執行情形公布於中心網
頁，並預定於 115 年 3
月之行政會議校務研究
議題分析向師長們報告。 
【校務研究及創新永續
發展中心】 
本中心將與教學發展中
心合作，針對高教深耕
計畫產生效益進行研究
分析，並配合教學發展
中心預定於 115 年 3 月
之行政會議校務研究議
題分析向師長們報告。 

臨時
動議

2 

懇請各系所協助
台灣文化研究所
爭取新設大學部
學生名額案。(台
灣文化研究所蘇
瑞鏘所長提案) 

請教務處主動關心並協助
協調台文所設系所需之學
生名額，亦請各系主任協助
先達成系內初步共識，使協
調更有效率，協助台文所順
利成立大學部。 

台文所 
教務處 

【台文所】 
依據決議辦理。 
【教務處】 
依教育部 114 年 9 月 4
日 臺 教 高 ( 四 ) 字 第
1142202572 號函復 115
學年度招生名額總量核
定表，本校申請擴增之
23 個名額全數核定，台
文系可順利自 115 學年
度起招收學士班新生。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附帶決議：有關高教深耕計畫向全校教師報告一案，請教學發展中心會後研議評

估近期(如全校導師會議)是否有合適時機可提前辦理。若無適當之全

校性會議，亦可評估至各學院進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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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238 次行政會議主席裁示執行情形報告表 
編號 主席裁示 執行單位 執行情形 

1 請各單位在處理媒體輿論或採訪澄清新

聞事件時，應提供必要資訊或完整資料

給新聞發言人，俾利校方能有效回應媒

體，進行危機處理。各單位並應落實緊急

事件應變及通報程序等機制，以利有效

回應各類緊急事件。 

各單位 依主席裁示辦理。 
 

2 請總務處協助關心並處理新進教師尚未

領得研究室鑰匙一事，以利新進教師研

究室相關設備能如期安裝使用。 

總務處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新進教師

共3位。教師研究室皆已於114
年 9 月 1 日完成室內整修、家

具安裝及領用鑰匙，已可進駐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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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星期 工作要項 負責單位 實施說明

即日起~10月9日 即日起

~四
國科會博士生獎學金(核配類）校內申請作

業
研發處綜企組

培育基礎科學研究人才，獎勵具

有研究潛力之優秀博士生，支持

專心從事研究工作，國科會每年

核配本校博士生獎學金，提供本

校全職博士新生申請獎學金。

9月12日~11月14日 五~五 115學年度單獨招收僑生及港澳生招生網路

報名

教務處

招生與宣傳組

已將本校115學年度之簡章公告至

海外聯招會網頁，加強曝光，9/12
起登入本校招生系統報名，報名

至11/14截止。

9月17日~10月1日 三~三 115學年度碩、博士班甄試入學招生網路報

名

教務處

招生與宣傳組

一、本校115學年度簡章已於8/29
公告至本校招生組網頁。

二、報名方式：本校招生網頁取

號繳費→網路報名→網路上傳學

歷證件及審查資料。

10月1日 三
衛生委員會會議、交通安全委員會會議、學

務會議
學務處

10月1日 三
臺北市 114學年度公立國民中小學現職教師

雙語增能培育學分班(生活班)
師資培育處

雙語中心
14:00-17:00實體進行

10月1日 三 【公開授課】人力資源管理 教學發展中心
11：00-12：00
篤行樓6樓603未來教室

10月1日 三 創客工具機實務 數位系

主講人：王籌億(經理)/康羽企業有

限公司

地點：創意館E811

10月1日~10月14日 三~二 115學年度學士班「特殊選才」網路報名
教務處

招生與宣傳組

已將本校115學年度之簡章公告至

本校招生組網頁，10/1-10/14進行

網路報名，本次之審查檔案一律

以上傳遞交。

10月1日~10月15日 三~三 葉故校長霞翟女士獎學金申請 學務處生輔組

10月1~10月22日 三~三 增能工作坊 學務處資源教室 地點：(預定)至善樓G101

10月1日~10月15日 三~三 主題書展「2024年度最佳少年兒童讀物獎」

主題書展

圖書館

典藏閱覽組

自即日起至10月15日(三)止，圖書

館展出2024年度好書大家讀—最

佳少年兒童讀物獎第86、87梯次

得獎圖書，歡迎讀者蒞館借閱。

地點：圖書館2樓兒童少年讀物區

10月1日~10月15日 三~三 <我們都是好夥伴>視聽資源主題影展

(SDGs17夥伴關係目標)
圖書館

推廣諮詢組

呼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圖書

館精選多部與夥伴關係有關之實

體和線上視聽影片，內容多元豐

富，適合搭配課程觀賞或休閒放

鬆聆聽，促進師生瞭解SDGs目標

17內容，鼓勵跨域合作，將議題

融入不同學科課程中，激發創新

思維。

活動時間：開館時間展出

地點：圖書館4樓多媒體資源區、

線上

(三)114年10月份重要行事曆報告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114年10月份行事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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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星期 工作要項 負責單位 實施說明

10月1日~10月19日 三~日

2025圖書館開學Fun電季—新鮮人探索之旅

系列活動「就是i閱讀·e起來探索」

第①站:e起來答題─解密圖書館．探索資源

寶庫>>線上有獎徵答

圖書館推廣諮詢組

活動內容：本活動結合圖書館網

頁、館藏目錄與電子資源平台等

工具，帶領校內師生快速認識圖

書館的豐富館藏、多元服務及各

樓層功能設備，讓校內教職員生

(尤其是新進教職員工生)有效掌握

並運用資源。

活動方式：進入活動專屬網頁，

參加線上問答挑戰，全部答對即

可參加抽獎!同步搭配「圖書館利

用講習課程」，由館員手把手引

導闖關答題，加深學習印象!
活動進行：圖書館網站 (線上)

10月1日~10月21日 三~二

2025圖書館開學Fun電季—新鮮人探索之旅

系列活動「就是i閱讀·e起來探索」

第③站：130週年校慶紀念展—2025臺北記

憶X《文訊》X向陽老師著作暨影音展

圖書館

推廣諮詢組

於圖書館3樓芳蘭書房展出向陽老

師(本校台文所名譽教授、圖書館

前館長)歷年著作與相關影音資料

，歡迎師生同仁蒞館觀閱，細細

品讀臺灣文學的深情書寫與時代

記憶！

活動時間：開館時間展出

地點:圖書館3樓芳蘭書房

10月1日~10月31日 三~五

2025圖書館開學Fun電季—新鮮人探索之旅

系列活動「就是i閱讀·e起來探索」

第②站：e起讀好書—「閱」啟心旅—自我

探索X療癒成長>>線上電子書展

圖書館

推廣諮詢組

活動內容：精選圖書館收錄心理

學、自我療癒、人格發展、情緒

管理、人際關係、關係修復，以

及與 SDGs 相關主題之電子書與有

聲書，陪伴讀者展開一場與自我

對話、情感療癒與心靈舒緩的閱

讀旅程。

活動方式: 借閱書展書籍並於活動

FB/IG留言分享推薦理由，或一句

最打動你的金句，就有機會獲得

限量閱讀書袋環保好禮。

活動進行：圖書館網站、圖書館

FB&IG (線上)

10月1日~10月31日 三~五
「圖書館新手村：解鎖我的學習地圖」

114學年度第1學期圖書館利用教育&主題資

料庫講習

圖書館

推廣諮詢組

透過圖書館規劃系列講習課程，

帶領全校師生同仁熟悉圖書館各

式資源利用，增強蒐集資料文獻

的能力，支援師生教學研究與學

習。主題課程包括認識圖書館導

覽、核心館藏資源利用、主題資

料庫文獻搜尋索、書目管理工具

EndNote教育訓練等。

歡迎教師帶班配課，圖書館提供

客製化主題資源講習服務!詳細課

程列表請見「圖書館講習課程」

網頁-最新開課資訊。

地點：圖書館4樓資源推廣室、線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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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星期 工作要項 負責單位 實施說明

10月1日~10月31日 三~五 「研究升級必修課：資料庫線上開講」主

題學科資源利用—線上直播課程

圖書館

推廣諮詢組

圖書館彙整資料庫廠商(碩睿資

訊、華藝數位、Elsevier、飛資

得、Taylor & Francis等)開設主題

學科資源線上直播課程、實體/線
上學術講座資訊，提供無法到館

學習之師生參與利用，鼓勵師生

同仁踴躍報名參與。

地點：線上

10月1日~10月31日 三~五 「美國&瑞士小學新進教科用書展」 圖書館推廣諮詢組

於9月中旬起於圖書館4樓常設展

出國外新進小學教科書，並展出

主題國學制介紹資訊與主題文獻

，歡迎師生至課程教材展示區參

閱利用，搭配課程與學習多元運

用。

時間:開館時間展出

地點:圖書館4樓新進教科書展示

區

10月1日~10月31日 三~五 利用教育活動                             「典閱祕寶大

公開」圖書館利用活動

圖書館

典藏閱覽組

為新生及新進教師辦理典藏閱覽

服務利用集章贈獎活動。

10月1日~10月31日 三~五 熱門主題桌遊展                        「開學桌遊

祭—破冰桌遊大集合」

圖書館

典藏閱覽組

新學期伊始，為快速拉近師生及

團隊成員距離，圖書館設置專區

展示破冰類熱門主題桌遊，歡迎

師生讀者蒞臨圖書館借用。

地點：圖書館1樓服務台展示區

10月1日~10月31日 三~五 館藏行銷

10月號學科主題新書通報

圖書館

典藏閱覽組

圖書館針對學科主題新書進行選

介，寄送電子公告信及於圖書館

首頁推廣，另於入口處以旋轉廣

告機台播放，並備小卡於服務台

提供索取，邀請師生讀者借閱新

書。

地點：圖書館1樓新書展示區

10月1日~10月31日 三~五 館藏行銷 圖書館季選書
圖書館

典藏閱覽組

季選書為各系所、校友、讀者、

圖書館所共同薦購，本期精選涵

蓋思想、社會、科技、人文到個

人成長之跨領域主題新書進行選

介，目前新書皆已上架並布置於

圖書館5~7樓主展示區，歡迎師生

讀者蒞館借閱。

地點：圖書館2樓兒童少年讀物區

10月2日 四 114學年度第1學期進修事務會議 進修教育中心

10月2日 四 英語提升課程--多益說寫輔導課
師資培育處

雙語中心
13:30-15:20實體進行

10月2日 四
114年度雙語教學在職教師增能學分班開課

(雙語綜合)
師資培育處

雙語中心
19:00-21:00線上進行

10月2日 四
114年度雙語教學在職教師增能學分班開課

(雙語體育)
師資培育處

雙語中心
19:30-21:30線上進行

10月2日 四
師資生教學演示能力與教學觀察培訓工作坊

(第一梯次_第一單元)
師資培育處

課務組

大四教育系專班、體育系專班、

音樂系專班

10月2日 四

114-1 教育相對論系列講座

主題「AI×教育，教育和管理在測驗和職涯

的發展」

教育經營

與管理學系

主持人：張哲遠老師

主講人：洪志豪 講師

威盛電子教育事業部市場開發總

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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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星期 工作要項 負責單位 實施說明

10月7日 二 同儕助理人員培訓 學務處資源教室 地點：資源教室

10月7日 二
114學年度第1學期碩士在職專班學生團體保

險繳費作業截止
進修教育中心

10月7日 二 英語提升活動--英語角落口說活動
師資培育處

雙語中心
16:00-17:15實體進行

10月7日 二

2025圖書館開學Fun電季—新鮮人探索之旅

系列活動「就是i閱讀·e起來探索」

第④站：Fun玩x Fun學x Fun電>>電子資源

暨選書市集 (第一場)

圖書館

推廣諮詢組

圖書館邀請多家中西文資料庫、

多媒體、書籍廠商進駐校園，帶

來好玩又實用的現場互動體驗與

資源指引。集章可抽環保杯、飲

料券、禮物卡等多項精美禮品!
參與廠商：漢珍數位、Elsevier、
HyRead、大鐸資訊、藝盟

TCAA、SpringerNature、智軒多

媒體

時間: 114年10月7日(二) 10:00-
16:00
地點: 圖書館1樓多功能活動區

(H103)

10月7日 二 大數據與商業智慧應用 資科系

主講人：張育瑋副教授/國立臺中

科技大學-商業經營系

地點：視聽館408教室

10月7日 二 AI電子機器人趨勢與現況 數位系

主講人：胡靜諭(工程師)/台達電軟

體

地點：明德樓C614
10月7日至10月17日 二~五 學士班學生缺曠時數第1次預警通知 教務處課務組

10月7日-10月20日 二~一 日間學制學士班畢業生輔系、雙主修學分審

核或放棄申請
教務處註冊組

10月8日 三 第一次校課程委員會 教務處課務組

10月8日 三
臺北市 114學年度公立國民中小學現職教師

雙語增能培育學分班(生活班)
師資培育處

雙語中心
14:00-17:00實體進行

10月8日 三
114年度雙語教學在職教師增能學分班開課

(雙語藝術)
師資培育處

雙語中心
13:30-16:30線上進行

10月9日 四 英語提升課程--多益說寫輔導課
師資培育處

雙語中心
13：30-15：20實體進行

10月9日 四
114年度雙語教學在職教師增能學分班開課

(雙語綜合)
師資培育處

雙語中心
19:00-21:00線上進行

10月9日 四
114年度雙語教學在職教師增能學分班開課

(雙語體育)
師資培育處

雙語中心
19:30-21:30線上進行

10月9日 四
師資生教學演示能力與教學觀察培訓工作坊

(第一梯次_第二單元)
師資培育處

課務組

大四教育系專班、體育系專班、

音樂系專班

10月13日 一

114學年度第一學期高教深耕「學習就業輔

導機制」第一次「補助獎勵申請」經費核銷

作業

學務處生輔組

10月13日 一

114-1 教育相對論系列講座

主題「跨域教育工作者的養成：連結教育價

值與傳媒影響力」

教育經營

與管理學系

主持人：林宜樺老師

主講人：徐敏莉電台主持人

國立教育廣播電台、聽台北

10月13日~11月7日 一~五 日間學制學士班學生畢業初審申請 教務處註冊組

10月14日 二 資源教室導師會議 學務處資源教室 地點：(預定)至善樓G101

10月14日 二 英語提升活動--英語角落口說活動
師資培育處

雙語中心
16:00~17:15實體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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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星期 工作要項 負責單位 實施說明

10月14日 二
【午後電影院】電影欣賞活動—阿媽

A-ma (台語發音/性別平等相關影片)
圖書館

推廣諮詢組

午後電影院播放影片以搭配影

展、結合時事及性平主題，提供

全校教職員師生休閒娛樂的好選

擇。免報名、自由入座，歡迎踴

躍參與觀賞。

時間： 隔週二 13:30-15:20 (期
中、期末考週暫停)
地點：圖書館4樓資源推廣室

10月14日 二 招蜂引蝶_探索昆蟲的感知與生態視界 自然系

主講人：楊恩誠特聘教授/國立臺

灣大學昆蟲學系

地點：科學館101階梯教室

10月15日 三
114學年度第1學期碩士在職專班班代表聯席

會議
進修教育中心

10月15日 三
臺北市 114學年度公立國民中小學現職教師

雙語增能培育學分班(生活班)
師資培育處

雙語中心
14:00-17:00實體進行

10月15日 三

2025圖書館開學Fun電季—新鮮人探索之旅

系列活動「就是i閱讀·e起來探索」

第④站：Fun玩x Fun學x Fun電>>電子資源

暨選書市集 (第二場)

圖書館

推廣諮詢組

歡慶130週年校慶特別加碼場次!
圖書館邀請多家中西文資料庫、

多媒體、書籍廠商進駐校園，帶

來好玩又實用的現場互動體驗與

資源指引。集章可抽環保杯、飲

料券、禮物卡等多項精美禮品!
參與廠商：Taylor & Francis、華

藝數位、EBSCO、飛資得、碩睿

資訊、三民、知訊、宇勗

時間：114年10月15日(三) 10:00-
16:00
地點：圖書館1樓多功能活動區

(H103)

10月15日 四

EdTalk 教育跨域對話講座

主題：迎向新視界，創造教育心價值－以國

家教育研究院觀點論教育政策

教育學院

主講人 | 林從一院長(國家教育研

究院)
地點：至善樓國際會議廳

10月15日~10月31日 三~五 傑出表現獎學金、大一清寒助學金申請 學務處生輔組

10月16日 四 英語提升課程--多益說寫輔導課
師資培育處

雙語中心
13:30-15:20實體進行

10月16日 四
114年度雙語教學在職教師增能學分班開課

(雙語體育)
師資培育處

雙語中心
19:30-21:30線上進行

10月16日 四
114年度雙語教學在職教師增能學分班開課

(雙語綜合)
師資培育處

雙語中心
19:00-21:00線上進行

10月16日 四
師資生教學演示能力與教學觀察培訓工作坊

(第一梯次_第三單元)
師資培育處

課務組

大四教育系專班、體育系專班、

音樂系專班

10月18日 六

114-1 教育相對論系列講座

主題「教育政策學的學術書寫：交會、挑戰

與展望」

教育經營

與管理學系

主持人：陳建志老師

主講人：顏國樑 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教育與學習科技學

系

10月18日 六
【第三十三屆英美文學學術研討會】

主題｜疾病與死亡
兒英系

活動地點：

藝術館405室

10月20日 一 創業實戰經驗分享 數位系

主講人：徐人強(負責人)/數位原力

股份有限公司

地點：篤行樓Y801
10月20日~10月31日 一~五 日間學制學生修讀雙主修申請 教務處註冊組

10月20日~10月31日 一～五
114學年度第1學期碩士在職專班學分費繳費

作業，繳費時間至11月10日止
進修教育中心

10月21日 二 召開大學部第一次學生幹部座談會 學務處生輔組

10月21日 二 英語提升活動--英語角落口說活動
師資培育處

雙語中心
16:00~17:15實體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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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星期 工作要項 負責單位 實施說明

10月21日 二 教師資格考試-寫題技巧講座
師資培育處

實習組
學生活動中心406

10月21日 二 群眾感測技術與應用案例 資科系

主講人：胡誌麟教授/國立中央大

學通訊工程學系

地點：視聽館408教室

 10 月 21 日上午 09:00
至 10 月 23 日中午

12:00 止
二~四 2025 NTUE 校外專業實習成果展暨人氣票選

活動
研發處產職組

將實習經驗轉化為具體成果，透

過海報與影片，分享實習歷程、

技能學習、職場體驗與所思所感

10月22日 三 第一次教務會議 教務處教務長室
原訂11月5日召開，更改於10月22
日召開

10月22日 三
臺北市 114學年度公立國民中小學現職教師

雙語增能培育學分班(生活班)
師資培育處

雙語中心
14:00-17:00實體進行

10月22日 三

文教法律系列講座

主題：藝術與法律的對話—當藝術在巴黎街

頭遇見法律

文法所

主講人 | 劉文仕 董事長

財團法人臺灣偏鄉兒童教育基金

會

地點：A605

10月22日 三 條件限制下的設計-漸進式設計思考 數位系

主講人：楊朝陽(系主任)/大同大學

工業設計系

地點：創意館E811

10月23日 四 英語提升課程--多益說寫輔導課
師資培育處

雙語中心
13:30-15:20實體進行

10月23日 四
114年度雙語教學在職教師增能學分班開課

(雙語綜合)
師資培育處

雙語中心
19:00-21:00線上進行

10月23日 日

114-1 教育相對論系列講座

主題「讓教學現場說話：開發創新教學研究

議題」

教育經營

與管理學系

主持人：張哲遠老師

主講人：陳睿昱 專任助理教授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國際經營管理

碩士在職專班

10月23日 四
文教法律系列講座

主題待定
文法所

主講人 | Prof. Dr. Jörg Ennuschat
德國波鴻魯爾大學講座教授

地點：A605

10月23日 四 科技樂高機器人課程設計與Ai Gpt相輔應用 數位系

主講人：曾世佳(負責人)/科技磚教

育

地點：篤行樓Y504

10月24日~10月25日 五~六 第十七屆中國訓詁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語創系
活動地點：

篤行樓Y601

10月27日 一

台文系列演講活動：

主講者：楊雅儒（國立台灣大學台灣文學研

究所副教授）

題目：文學、宗教與救贖：青年學者經驗分

享座談

台文所
活動地點：

篤行樓Y703

10月27日至11月7日 一~五 學士班學生缺曠時數第2次預警通知 教務處課務組

10月27日~11月21日 一~五 日間學制研究所學生畢業初審申請 教務處註冊組

10月29日 三
臺北市 114學年度公立國民中小學現職教師

雙語增能培育學分班(生活班)
師資培育處

雙語中心
14:00-17:00實體進行

10月30日 四 114年度員工健康檢查 總務處環安組
依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勞工健康保

護規則規定辦理

10月30日 四
114年度雙語教學在職教師增能學分班開課

(雙語綜合)
師資培育處

雙語中心
19:00-21:00線上進行

10月30日 四
114年度雙語教學在職教師增能學分班開課

(雙語體育)
師資培育處

雙語中心
19:30-21:30線上進行

10月30日 四 桌遊設計的出版與應用 數位系

主講人：蔡惠強(負責人)/艸艸設計

公司

地點：篤行樓Y504
主席裁示：洽悉。

-10-



(四)報告案 

報告案編號：1 
    校務研究議題分析與報告。（略）(報告單位：教務處、國際事務處) 

 
附帶決議：敬請各系所主管與教師協助教務處招生宣傳活動，俾利因應後續 117

學年度新生人數大幅下滑之危機。 
 

 
附帶決議：鼓勵新進教師提升自我，開設全英語專業課程，助益個人職涯及校務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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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案編號：2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239 次行政會議報告案 

案由 本校 114 年教師資格考試通過結果分析報告。 

說明 

一、本年度教師資格考試，業於 7 月 28 日放榜，本次考試本校全體通過

率為 69.54％（應屆通過率為 86.83%、大學部應屆畢業生 86.38%），

全國通過率為 54.04%。 
二、各系通過率統計表詳見附表，請各系所院參考，並將納入未來師資生

培育率之參考。 
三、 為提升本校學生參與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資格考試通過

率，本處將持續辦理以下講座，請鼓勵同學預留時間、踴躍報名參加，

報名資訊請至師培處網站查看。 
(一)黑馬計畫 1.0：114 年 9 月 13 日起至 115 年 1 月 24 日止每週六

上午(線上課程)。 
(二)寫題技巧講座：114 年 10 月 21 日、11 月 25 日、12 月 16 日（二）

下午 7-8 節(實體、學生活動中心 406)【限擇一場次報名】。 
(三)黑馬計畫 2.0 考前衝刺班：115 年 4 月 11-12、25-26 日(假日線上

課程)。 
(四)滿分說教檢：115 年 4 月中旬至 5 月底止每週二下午 7-8 節(線上

課程)。 
(五)模擬教師資格考試：115 年 4 月 18 日（六）全天。 

主席

裁示 
准予備查。 

報告單位：師資培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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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

人數

通過

人數

未通過

人數
各系所通過率

教育經營與管理學系 4 4 0 100.00% 100.00%

教育經營與管理學系碩士班 2 2 0 100.00% 100.00%

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 12 9 3 75.00% 72.73%

教育學系 38 33 5 86.84% 82.05%

教育學系教育創新與評鑑碩士班 9 9 0 100.00% 92.86%

生命教育碩士班 14 9 5 64.29% 41.67%

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 36 31 5 86.11% 85.71%

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碩士班 20 15 5 75.00% 63.64%

特殊教育學系 43 35 8 81.40% 84.62%

特殊教育學系碩士班 5 3 2 60.00% 66.67%

特殊教育學系早期療育碩士班 7 5 2 71.43% 33.33%

心理與諮商學系 15 12 3 80.00% 95.00%

心理與諮商學系碩士班 無參與應考學生 無參與應考學生 無參與應考學生 無參與應考學生 無參與應考學生

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 1 1 0 100.00% 100.00%

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碩士班 7 4 3 57.14% 40.00%

文教法律研究所 2 2 0 100.00% 無參與應考學生

語文與創作學系 36 34 2 94.44% 96.77%

語文與創作學系碩士班(含華語文教學) 4 3 1 75.00% 75.00%

兒童英語教育學系 28 25 3 89.29% 100.00%

兒童英語教育學系碩士班 14 12 2 85.71% 75.00%

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 21 12 9 57.14% 71.43%

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碩士班 2 0 2 0.00% 60.00%

音樂學系 17 4 13 23.53% 47.62%

音樂學系碩士班 8 3 5 37.50% 28.57%

台灣文化研究所 6 5 1 83.33% 50.00%

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 100.00%

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碩士班 無參與應考學生

數學暨資訊教育學系 32 28 4 87.50% 71.43%

數學暨資訊教育學系碩士班 6 6 0 100.00% 100.00%

自然科學教育學系 25 24 1 96.00% 96.00%

自然科學教育學系碩士班 10 7 3 70.00% 69.23%

體育學系 78 22 56 28.21% 27.94%

體育學系碩士班 17 4 13 23.53% 5.88%

資訊科學系 無參與應考學生

資訊科學系碩士班 無參與應考學生

數位科技設計學系 無參與應考學生 無參與應考學生 無參與應考學生 無參與應考學生 100.00%

數位科技設計學系碩士班 3 0 3 0.00% 0.00%

學習與教學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100.00%

合計(不含幼托專班)
1.大學部：374人報考，265人通過，通過率70.86%

2.碩博士班：148人報考，98人通過，通過率66.22%

522 363 159 69.54% 69.73%

幼教專班 79 37 42 46.84% 34.88%

閩南語專班 4 0 4 0.00% 50.00%

學士後在職專班 1 1 0 100.00% 無參與應考學生

總合計 606 401 205 66.17% 64.57%

教育部公布全國平均通過率
54.04%

(教育部)

52.20%

(教育部)

無參與應考學生

無參與應考學生

無參與應考學生

無參與應考學生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114年教師考試通過率統計表

系所別

114年
113年

考試各系所通過率

無參與應考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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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

人數

通過

人數

未通過

人數
各系通過率

教育經營與管理學系

教育經營與管理學系碩士班

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
應屆10

非應屆2

應屆9

非應屆0

應屆1

非應屆2

應屆90%

非應屆0%

應屆100%

非應屆0%

教育學系

教育學系教育創新與評鑑碩士班

生命教育碩士班

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

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碩士班

特殊教育學系

特殊教育學系碩士班

特殊教育學系早期療育碩士班

心理與諮商學系

心理與諮商學系碩士班

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

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碩士班

文教法律研究所
應屆2

非應屆無參與應考學

生

應屆2
非應屆無參與應考學

生

應屆0
非應屆無參與應考學

生

應屆100%

非應屆無參與應考

學生

無參與應考學生

語文與創作學系

語文與創作學系碩士班(含華語文教學)

兒童英語教育學系

兒童英語教育學系碩士班

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

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碩士班

音樂學系

音樂學系碩士班

台灣文化研究所
應屆3

非應屆3

應屆3

非應屆2

應屆0

非應屆1

應屆100%

非應屆66.67%

無參與應考學生

非應屆50%

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
應屆100%

非應屆無參與應考學生

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碩士班

數學暨資訊教育學系

數學暨資訊教育學系碩士班

自然科學教育學系

自然科學教育學系碩士班

體育學系

體育學系碩士班

資訊科學系 無參與應考學生

資訊科學系碩士班 無參與應考學生

數位科技設計學系

數位科技設計學系碩士班

學習與教學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應屆100%

非應屆無參與應考學

合計(不含幼托專班)
1.大學部：374人報考，265人通過，通過率70.86%

2.碩博士班：148人報考，98人通過，通過率66.22%

應屆372

非應屆150

應屆323

非應屆40

應屆49

非應屆110

應屆86.83%

非應屆26.67%

應屆85.87%

非應屆25.55%

幼教專班
應屆42

非應屆37

應屆26

非應屆11

應屆16

非應屆26

應屆61.90%

非應屆29.73%

應屆65.71%

非應屆13.73%

閩南語專班
應屆無參與考生

非應屆4

應屆無參與考生

非應屆0

應屆無參與考生

非應屆4

應屆無參與考生

非應屆0%
應屆50%

非應屆無參與應考學生

學士後在職專班
應屆無參與考生

非應屆1

應屆無參與考生

非應屆1

應屆無參與考生

非應屆1

應屆無參與考生

非應屆100%
無參與應考學生

總合計
應屆414

非應屆192

應屆349

非應屆52

應屆65

非應屆140

應屆84.3%

非應屆27.08%

應屆83.65%

非應屆22.34%

教育部公布全國平均通過率
應屆79.49%

(教育部)

52.20%

(教育部)

應屆6
非應屆無參與應考學

生

應屆6
非應屆無參與應考學

生

應屆0
非應屆無參與應考學

生

應屆100%

非應屆無參與應考

學生

應屆100%

無參與應考學生

系所別

114年
113年

考試各系所通過率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114年教師考試通過率統計表

應屆45

非應屆11

應屆40

非應屆6

應屆5

非應屆5

應屆88.89%

非應屆54.55%

應屆87.76%

非應屆12.5%

應屆46

非應屆15

應屆45

非應屆6

應屆1

非應屆9

應屆97.83%

非應屆40%

應屆82.14%

非應屆44.44%

應屆15
非應屆無參與應考

學生

應屆12
非應屆無參與應考學

生

應屆3
非應屆無參與應考

學生

應屆80%

非應屆無參與應考

學生

應屆94.44%

非應屆100%

應屆40

非應屆15

應屆38

非應屆5

應屆2

非應屆10

應屆95%

非應屆33.33%

應屆100%

非應屆35.71%

應屆35

非應屆5

應屆34

非應屆3

應屆1

非應屆2

應屆97.14%

非應屆60%

應屆96.97%

非應屆50%

應屆6

非應屆2

應屆5

非應屆0

應屆1

非應屆2

應屆83.33%

非應屆0%

應屆100%

非應屆25%

應屆93.48%

非應屆60%

應屆17

非應屆6

應屆11

非應屆1

應屆6

非應屆5

應屆64.71%

非應屆16.67%

應屆75%

非應屆57.14%

應屆37

非應屆5

應屆34

非應屆3

應屆3

非應屆2

應屆91.89%

非應屆60%

應屆9

非應屆16

應屆3

非應屆4

應屆6

非應屆12

應屆33.33%

非應屆25%

應屆70%

非應屆27.78%

無參與應考學生 無參與應考學生

應屆34

非應屆4

應屆31

非應屆3

應屆3

非應屆1

應屆91.18%

非應屆75%

應屆80%

非應屆0%

無參與應考學生

應屆36

非應屆59

應屆20

非應屆6

應屆16

非應屆53

應屆55.56%

非應屆10.17%

應屆41.94%

非應屆12.96%

應屆31

非應屆4

應屆30

非應屆1

應屆1

非應屆3

應屆96.77%

非應屆25%

應屆94.12%

非應屆25%

應屆100%

非應屆0%

無參與應考學生

無參與應考學生

無參與應考學生

應屆無參與考生

非應屆3

應屆無參與考生

非應屆0

應屆無參與考生

非應屆3

應屆無參與考生

非應屆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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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年

報名

人數

通過

人數

未通過

人數
各系通過率 各系通過率

教育經營與管理學系 4 4 0 100.00% 100.00%

教育學系 30 30 0 100.00% 85.29%

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 31 28 3 90.32% 90.91%

特殊教育學系 33 32 1 96.97% 100.00%

心理與諮商學系 15 12 3 80.00% 94.44%

語文與創作學系 32 31 1 96.88% 96.67%

兒童英語教育學系 27 24 3 88.89% 100.00%

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 16 11 5 68.75% 87.50%

音樂學系 7 3 4 42.86% 75.00%

數學暨資訊教育學系 28 25 3 89.29% 76.92%

自然科學教育學系 23 23 0 100.00% 95.83%

體育學系 33 18 15 54.55% 48.15%

總合計 279 241 38 86.38% 87.50%

教育部公布全國平均通過率

54.04%

應屆79.49%

(教育部)

52.20%

(教育部)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114年教師考試通過率統計表(大學部應屆畢業生)

系所別
114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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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案編號：3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239 次行政會議報告案 

案由 本校 114 年度教師甄試錄取率調查結果報告。 

說明 

一、經本處調查各縣市 114 年度國小教師及幼兒園教師聯合甄選公告簡

章，缺額共計 3,394 名；依各系所協助調查榜結果彙整，本校應屆畢

業生及歷屆畢業校友錄取總人次達 383 人次，分別錄取國小教師 294
人次、國小特教教師（含學前特教）61 人次、幼兒園教師 28 人次、

中等教師 4 人；錄取率占全國缺額之 11.28%（附表 1）。 
二、另查本校 114 年度應屆取得教師證(三類科國小、特教、幼教）書者共

計 346 人，依應屆取得教師證人數推估各系應屆錄取率為 58.67%(附
表 2)。 

三、調查結果分析請參閱附件： 
(一)近 5 年歷屆考取教師甄試人次及錄取率（附表 1） 
(二)近 5 年應屆考取教師甄試人數及錄取率（附表 2） 
(三)114 年度應屆取得教師證考取教師甄試人次及錄取率（附表 3）。 
(四)近 5 年各系所歷屆教甄錄取人次統計表（附表 4）。 

主席

裁示 
准予備查。 

報告單位：師資培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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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114年8月統計

錄取人次

(A)

缺額人次

(B)

錄取率

(A/B)

錄取人次

(A)

缺額人次

(B)

錄取率

(A/B)

錄取人次

(A)

缺額人次

(B)

錄取率

(A/B)

錄取人次

(A)

缺額人次

(B)

錄取率

(A/B)

錄取人次

(A)

缺額人次

(B)

錄取率

(A/B)

113 427 26.46% 382       4,121 9.27% 342       3,959 8.64% 345 3632 9.50% 294 2280 12.89%

身障

資優

4 4 100.00% 83          555 14.95% 24          314 7.64% 36 382 9.42% 28 377 7.43%

120 450 26.67%
504

(未含5中等)
      5,076 9.93%

406
(未含1中等)

      4,685 8.67%
475

(未含1中等)
      4,744 10.01%

383
(未含4中等)

      3,394 11.28%

備註：

※「缺額人數」係以調查各縣市聯合教師甄試公告簡章缺額為主。

※錄取人次「總計」欄位除國小、特教、幼教小計外，另加上國高中錄取人次。

※「錄取率」為錄取人次除以缺額人數。

※110年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全國國小教師甄試除臺北市及部分學校獨立甄試仍持續辦理外，其餘縣市均取消辦理，故該年缺額統計及錄取人次與往年有較大落差。

※111年缺額人數較往年暴增，推估係因110年多數縣市未辦理甄試，故產生缺額數增加，故錄取率與往年相較有下降情形，惟從錄取人次觀看，係有提升趨勢。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近5年歷屆考取教師甄試人次及錄取率

9.71%

國小

類別
113年

94 730 12.88%19

111年

39          400 9.75%15.79%

110年 112年

40          412

小計/總計

3

幼教
(不含教保員)

特教

114年

61 737 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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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114年8月統計

應屆

錄取人數

(A)

應屆

取得教師

證人數

(B)

錄取率

(A/B)

應屆

錄取人數

(A)

應屆

取得教師

證人數

(B)

錄取率

(A/B)

應屆

錄取人數

(A)

應屆

取得教師

證人數

(B)

錄取率

(A/B)

應屆

錄取人數

(A)

應屆

取得教師

證人數

(B)

錄取率

(A/B)

應屆

錄取人數

(A)

應屆

取得教師

證人數

(B)

錄取率

(A/B)

60 180 33.33% 105          233 45.06% 167          244 68.44% 143 243 58.85% 166 254 65.35%

身障

資優

1 28 3.57% 16            58 27.59% 12            50 24.00% 17 56 30.36% 12 57 21.05%

67 245 27.35% 135          322 41.93% 194          325 59.69% 199          353 56.37% 203          346 58.67%

備註：

※「缺額人數」係以調查各縣市聯合教師甄試公告簡章缺額為主。

※錄取人次「總計」欄位除國小、特教、幼教小計外，另加上國高中錄取人次。

※「錄取率」為錄取人次除以缺額人數。

※110年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全國國小教師甄試除臺北市及部分學校獨立甄試仍持續辦理外，其餘縣市均取消辦理，故該年缺額統計及錄取人次與往年有較大落差。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近5年應屆考取教師甄試人數及錄取率

112年

15            31 48.39%

110年 111年

6 37 16.22% 14            31 45.16%

幼教
(不含教保員)

特教

小計/總計

113年

39 54 72.22%

國小

類別

114年

25 35 7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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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系所
應屆

錄取人數

應屆取得

教師證人數
(推估為報考人數)

錄取率

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

究所
4 8 50.00%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7 10 70.00%

教育學系 37 49 75.51%

幼教系 11 39 28.21%

幼教專班 1 14 7.14%

特殊教育學系 24 34 70.59%

心理與諮商學系 16 17 94.12%

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 1 2 50.00%

語文與創作學系 11 33 33.33%

兒童英語教育學系 28 42 66.67%

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 6 12 50.00%

音樂學系 5 10 50.00%

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 15 22 68.18%

自然科學教育學系 25 32 78.13%

體育學系 12 19 63.16%

數位科技設計學系 0 1 0.00%

學習與教學國際碩士學

位學程
0 2 0.00%

合計 203 346 58.67%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14年度應屆取得教師證考取教師甄試人數及錄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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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錄取

人次

公費

生

錄取

人次

公費

生

錄取

人次

公費

生

錄取

人次

公費

生

錄取

人次

公費

生

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 2 0 13 0 5 1 11 0 9 0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1 0 18 0 6 0 11 0 12 0

教育學系 25 4 65 5 71 8 55 2 59 1

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 4 4 66 0 24 1 31 5 24 4

特殊教育學系 10 4 59 5 36 0 82 6 49 6

心理與諮商學系 2 1 32 1 18 0 38 0 32 1

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 0 0 3 0 2 0 8 1 3 0

語文與創作學系 6 1 38 0 28 1 42 1 14 0

兒童英語教育學系 28 4 46 6 47 6 32 4 44 7

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 4 4 16 3 23 0 10 1 7 3

音樂學系 7 7 0 5 4 4 6 1 4 2

臺灣文化研究所 0 0 1 0 3 0 2 0 8 0

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 4 4 39 9 30 6 29 3 27 2

自然科學教育學系 14 9 32 3 35 12 50 8 34 7

體育學系 13 6 43 1 30 4 34 1 27 1

資訊科學系 0 0 0 0 0 0 0 0 0 0

數位科技設計學系 0 0 0 0 0 0 2 0 0 0

學習與教學國際

碩士學位學程
1 0 0 0 0 0

120 48 471 38 363 43 443 33 353 34

備註：

※105年起錄取人數改成錄取人次(含重榜者)，並納入當年度公費生分發人數。

※110年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全國國小教師甄試除臺北市及部分學校獨立甄試仍持續辦理

外，其餘縣市均取消辦理，故該年錄取人次與往年有較大落差。

教育學院

人文藝術

學院

理學院

系所學院
110年度 111年度

小計

112年度 113年度

114年9月統計

114年度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近5年各系所歷屆教甄錄取人次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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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提案討論 
提案編號：1 

提案單位：秘書室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239 次行政會議提案 

案由 本校「校務會議各類代表產生方式及比例要點」修正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教育部 114年 7月 15日臺教高(一)字第 1142202107號函核定更

正本校組織規程第 8 條及第 12 條之 4 條文修正案修正。 
二、 本校「校務會議各類代表產生方式及比例要點」依本校組織規程第

21 條訂定之，本次修正重點如下： 
(一) 新設國際事務處為一級單位，增列其主管為校務會議代表當然委

員。 
(二) 配合師資培育處更名，一併修正單位名稱。 
(三) 修正工友代表產生方式，由工友會議推選之，並明訂工友代表名

額於最後 1 位工友退休後，納入職員代表名額。 
三、另，本校全校性選舉案相關作業方式係依據 112 年 5 月 31 日第 211

次行政會議及 112 年 6 月 6 日第 50 次校務會議決議辦理。經與會師

長建議並經與會過半師長逕行附議，將全校性選舉通案性改至 9 月
開學後舉辦，並改為 1 日舉辦完成，延長投票時間至 17:00 止。新

任委員因選舉作業期程(延至 9 月舉辦)，致無法於開學前執行該委

員會任務時，原則事前以專簽方式建議由現任委員繼續執行職務至

新任委員產生止。為期周妥，已將上開文字納入第三點修正說明欄

內註明。 
四、本案業經 114 年 9 月 8 日主管會報討論通過，並依會議決議「第二

點第一項學務長稱謂維持本校通例不予修正，國際事務長稱謂比照該模式

修正為『國際長』」。 
五、檢附「校務會議各類代表產生方式及比例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草案及原條文，如附件 1、2、3；本校組織規程如附件 4。 

辦法 經行政會議討論後，續提校務會議審議。 

決議 

一、第二點修正內容如下： 

(一) 第一項修正人事主任及主計主任職稱為「人事室主任」、「主計室主

任」。 

(二) 第二項，刪除工友代表名額流用條文。 

(三) 有關一級單位「中心主任」的職稱，授權秘書室再次向教育部人事單

位確認，若規定可簡化，則刪除重複的「中心」二字。 

二、修正後通過，續提校務會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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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會議各類代表產生方式及比例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草案)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一、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以下簡稱本校）依

據本校組織規程第

21 條之規定訂定校

務會議各類代表產

生方式及比例要點

（ 以 下 簡 稱 本 要

點）。 

一、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以下簡稱本校）依

據本校組織規程第

21 條之規定訂定校

務會議各類代表產

生方式及比例要點

（ 以 下 簡 稱 本 要

點）。 

本要點未修正。 

二、校務會議代表除校

長、副校長、教務

長、學務長、總務

長、研發長、國際

長、主任秘書、各學

院院長、進修推廣處

處長、圖書館館長、

師資培育處處長、教

學發展中心中心主

任、通識教育中心中

心主任、計算機與網

路中心中心主任、人

事室主任及主計室

主任為本校校務會

議當然代表外，其餘

代表名額及產生方

式如下： 
(一) 教 師 代 表 42

人，由編制內教

師、研究人員及

教官以無記名限

制連記投票法互

選產生之，每票

限 制 圈 選 15
人。其中各學院

以不超過 15 人

為限。教師（含

各系、所主管）

代表中具教授、

二、校務會議代表除校

長、副校長、教務

長、學務長、總務

長、研發長、主任秘

書、各學院院長、進

修推廣處處長、圖書

館館長、師資培育暨

就業輔導處處長、教

學發展中心中心主

任、通識教育中心中

心主任、計算機與網

路中心中心主任、人

事主任及主計主任

為本校校務會議當

然代表外，其餘代表

名額及產生方式如

下： 
(一) 教 師 代 表 42

人，由編制內教

師、研究人員及

教官以無記名限

制連記投票法互

選產生之，每票

限 制 圈 選 15
人。其中各學院

以不超過 15 人

為限。教師（含

各系、所主管）

代表中具教授、

一、新設國際事務處為

一級單位，增列其主

管為校務會議代表

當然委員。 
二、本案業經 114 年 9 月

8 日主管會報討論通

過，並依會議決議

「第二點第一項學務

長稱謂維持本校通例

不予修正，國際事務長

稱謂比照該模式修正

為『國際長』」。 
三、配合師資培育處更

名，一併修正單位名

稱。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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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副教授資格者，

以不少於教師代

表人數之三分之

二為限。任一系

所代表 (師資培

育處、通識教育

中心及學位學程

合計)應不少於 1
人。 
 

(二) 職員代表 5 人，

由編制內職員及

助教以無記名限

制連記投票法互

選產生之，每票

限制圈選 5 人。 
(三) 工友代表 1 人，

由工友會議推選

之。 
 
 

(四) 學生代表 8 人，

由學生會推選

之。 
前項第三款工友代

表名額於最後 1 位

工友退休後，納入職

員代表名額。 
第一前項選舉結果

如有同票，抽籤決定

之。 
 
 
 
 
 
 
 
 
 

副教授資格者，

以不少於教師代

表人數之三分之

二為限。任一系

所代表 (師資培

育暨就業輔導

處、通識教育中

心及學位學程合

計 )應不少於 1
人。 

(二) 職員代表 5 人，

由編制內職員及

助教以無記名限

制連記投票法互

選產生之，每票

限制圈選 5 人。 
(三) 工友代表 1 人，

由工友以無記名

單記投票法行

之，每票限制圈

選 1 人。 
(四) 學生代表 8 人，

由全校性學生自

治團體推選之。 
 
 
 
 
前項選舉結果如有

同票，抽籤決定之。 

 
 
 
 
 
 
 
 
 
 
 
 
 
 
 
 
四、代表產生方式，由工

友會議推選之，並明

訂工友代表名額於

最後 1 位工友退休

後，納入職員代表名

額。 

五、修正「全校性學生自

治團體」為「學生會」

以臻明確，並與現行

制度相符。 

 
 
 
 
六、修正要點項次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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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三、本校教師票選新任校

務會議代表時，已奉

准於新任代表任期內

休假研究、國外研究

（含講學或進修）或

全時進修者，有選舉

權但無被選舉權。借

調或留職停薪期間

者，無選舉權且無被

選舉權。 
    休假研究、國外研究

（含講學或進修）、

全時進修、借調及留

職停薪期間者，不得

擔任校務會議代表。

代表因故於聘期中出

缺時，按前揭票選原

則規定，依票數高低

順序遞補，繼任代表

之任期至原任期屆滿

之日止。 

三、本校教師票選新任校

務會議代表時，已奉

准於新任代表任期內

休假研究、國外研究

（含講學或進修）或

全時進修者，有選舉

權但無被選舉權。借

調或留職停薪期間

者，無選舉權且無被

選舉權。 
    休假研究、國外研究

（含講學或進修）、

全時進修、借調及留

職停薪期間者，不得

擔任校務會議代表。 
  委員因故於聘期中出

缺時，按前揭票選原

則規定，依票數高低

順序遞補，繼任代表

之任期至原任期屆滿

之日止。 

一、本校全校性選舉案

相關作業方式係依

據 112 年 5 月 31 日

第 211次行政會議及

112 年 6 月 6 日第 50
次校務會議決議辦

理。經與會師長建議

並經與會過半師長

逕行附議，將全校性

選舉通案性改至 9 
月開學後舉辦，並改

為 1 日舉辦完成，延

長投票時間至 17:00 
止。新任委員因選舉

作業期程(延至 9 月
舉辦)，致無法於開學

前執行該委員會任

務時，原則事前以專

簽方式建議由現任

委員繼續執行職務

至新任委員產生止。 
二、將第二項「委員」名

稱，統一修正為「代

表」以臻明確。 
四、校務會議代表任期為

1 年，連選得連任；

代表因故出缺，由同

類別代表之後補名單

中依序遞補，其任期

至原任期屆滿之日

止。 

四、校務會議代表任期為

1 年，連選得連任；

代表因故出缺，由同

類別代表之後補名單

中依序遞補，其任期

至原任期屆滿之日

止。 

本要點未修正。 

五、本要點經校務會議審

議通過後實施。 
五、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

過並經校長核定後實

施。 

依110年10月27次第192
次行政會議報告案通案

性決議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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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校務會議各類代表產生方式及比例要點

(修正草案) 

95 年 3 月 28 日第 4 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96 年 6 月 5 日第 10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 年 6 月 14 日第 25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 年 9 月 29 日第 26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 年 6 月 4 日第 30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 年 1 月 6 日第 33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9 年 12 月 15 日第 45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OOO 年 OO 月 OO 日第 OO 次校務會議議修正通過 

一、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 21 條之規定訂定校

務會議各類代表產生方式及比例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校務會議代表除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研發長、國際長、

主任秘書、各學院院長、進修推廣處處長、圖書館館長、師資培育處處長、

教學發展中心中心主任、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計算機與網路中心中心主

任、人事室主任及主計室主任為本校校務會議當然代表外，其餘代表名額及

產生方式如下：

(一) 教師代表 42 人，由編制內教師、研究人員及教官以無記名限制連記投

票法互選產生之，每票限制圈選 15 人。其中各學院以不超過 15 人為限。

教師（含各系、所主管）代表中具教授、副教授資格者，以不少於教師

代表人數之三分之二為限。任一系所代表(師資培育處、通識教育中心及

學位學程合計)應不少於 1 人。

(二) 職員代表 5 人，由編制內職員及助教以無記名限制連記投票法互選產生

之，每票限制圈選 5 人。

(三) 工友代表 1 人，由工友會議推選之。

(四) 學生代表 8 人，由學生會推選之。

前項第三款工友代表名額於最後 1 位工友退休後，納入職員代表名額。

第一前項選舉結果如有同票，抽籤決定之。

三、本校教師票選新任校務會議代表時，已奉准於新任代表任期內休假研究、國外

研究（含講學或進修）或全時進修者，有選舉權但無被選舉權。借調或留職停

薪期間者，無選舉權且無被選舉權。

休假研究、國外研究（含講學或進修）、全時進修、借調及留職停薪期間者，

不得擔任校務會議代表。代表因故於聘期中出缺時，按前揭票選原則規定，依

票數高低順序遞補，繼任代表之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

四、校務會議代表任期為 1 年，連選得連任；代表因故出缺，由同類別代表之後補

名單中依序遞補，其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

五、本要點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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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校務會議各類代表產生方式及比例要點

(110 學年度起適用) (原要點) 

95 年 3 月 28 日第 4 次校務會議通過 
96 年 6 月 5 日第 10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 年 6 月 14 日第 25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 年 9 月 29 日第 26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 年 6 月 4 日第 30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 年 1 月 6 日第 33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9 年 12 月 15 日第 45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 21 條之規定訂定校

務會議各類代表產生方式及比例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校務會議代表除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研發長、主任秘

書、各學院院長、進修推廣處處長、圖書館館長、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處

長、教學發展中心中心主任、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計算機與網路中心中

心主任、人事主任及主計主任為本校校務會議當然代表外，其餘代表名額及

產生方式如下：

(一) 教師代表 42 人，由編制內教師、研究人員及教官以無記名限制連記投票

法互選產生之，每票限制圈選 15 人。其中各學院以不超過 15 人為限。教

師（含各系、所主管）代表中具教授、副教授資格者，以不少於教師代表

人數之三分之二為限。任一系所代表(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通識教育

中心及學位學程合計)應不少於 1 人。

(二) 職員代表 5 人，由編制內職員及助教以無記名限制連記投票法互選產生

之，每票限制圈選 5 人。

(三) 工友代表 1 人，由工友以無記名單記投票法行之，每票限制圈選 1 人。 
(四) 學生代表 8 人，由全校性學生自治團體推選之。

前項選舉結果如有同票，抽籤決定之。

三、本校教師票選新任校務會議代表時，已奉准於新任代表任期內休假研究、國外

研究（含講學或進修）或全時進修者，有選舉權但無被選舉權。借調或留職停

薪期間者，無選舉權且無被選舉權。

休假研究、國外研究（含講學或進修）、全時進修、借調及留職停薪期間者，

不得擔任校務會議代表。委員因故於聘期中出缺時，按前揭票選原則規定，依

票數高低順序遞補，繼任代表之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

四、校務會議代表任期為 1 年，連選得連任；代表因故出缺，由同類別代表之後補

名單中依序遞補，其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

五、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並經校長核定後實施。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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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組織規程  (114.8.1生效) 

87.10.13第 23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教育部 88.3.17台師字第 88015113號函核定 

89.10.3第 30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教育部 90.1.20台(二)師字第 90009978號函核備 

90.6.27第 3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教育部 90.11.8台(二)師字第 90145727號函同意備查 

 91.6.19第 36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教育部 92.2.18台 (二) 師字第 920008299號及 92.5.13台 (二)師字第 920061075號函同

意備查 

92.6.24第 4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教育部 93.10.7台人(一)字第 0930133263號函轉考試院 93.10.5考授銓法三字第 0932415763

號函修正核備 

93.10.12 第 48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教育部 94.2.22台中（二）字第 0940020818號函同意備查 

94.7.4第 54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教育部 94.10.17日台中〔二〕字第 0940138059號函同意備查，考試院 95.2.21考授銓法三

字第 0952586710號函修正核備 

95.3.28第 4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教育部 95.5.26台中（二）字第 0950073503號函修正核定 

95.6.6第 5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教育部 95.7.28台中（二）字第 0950111913號函修正核定 

95.10.24第 7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教育部 95.11.22台中（二）字第 0950173040號函同意核定，考試院 96.1.29考授銓法三

字第 0962748647號函修正核備 

96.1.17第 8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教育部 96.3.29台中（二）字第 0960041123號函核定，教育部 96.5.23台中（二）字第 0960071780

號函修正核定（第十二條之一） 

96.10.23第 1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四條、第五條、第六條及第十八條），教育部 96.11.20台中（二）字第 0960178797號

函修正核定（第五條）考試院 97.7.24考授銓法三字第 0972955777號函核備 

97.9.23第 14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四條及第八條），教育部 97.11.10台高（二）字第 0970224946號函核定，考試院 99.2.2

考授銓法三字第 0993159393號函核備 

98.2.24第 16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八條、第九條及第二十一條），教育部 98.3.27台高（二）字第 0980048560號函核定（第

八條），及 98年 4月 15日台高（二）字第 0980063516號函核定（第九條及第二十一條）考試院 99.2.2考授銓法三字第 0993159393

號函核備 

98.10.20第 18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四條第十五條），教育部 98.11.2台高（二）字第 0980185310號函核定（第十五條），

教育部 99.7.29台高（二）字第 0990129913號函核定（第四條）考試院 101.7.11考授銓法三字第 1013613766號函核備 

99.6.23 第 21 次校務會議續會及 99.11.23 第 23 次校務會議通過（第八條、第十二之一條及第十二之二條），教育部 100.1.11

臺高（二）字第 1000002988號函核定（第八條、第十條、第十一條、第十二條、第十二條之一、第十二條之二、第十三條及

第二十一條，計八條），教育部 100.6.27臺高字第 1000109527號函核定（第四條及第八條）考試院 101.7.11考授銓法三字第

1013613766號函核備 

99.6.1第 21次校務會議通過（第四條），100.6.14第 25次校務會議通過（第八條、第九條及第二十一條），教育部 100.8.9臺

高字第 1000133624號函核定（第八條、第九條及第二十一條）、教育部 101.7.5臺高字第 1010124942號函核定（第四條）考

試院 101.10.30考授銓法三字第 1013659282號函核備 

99.6.23 第 21 次校務會議（續會）及 99.11.23 第 23 次校務會議通過（第四條），教育部 101.9.3 臺高（三）字第 1010163252

號函核定（第四條）考試院 101.10.30考授銓法三字第 1013659282號函核備 

101.11.20第 29次校務會議通過（第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二條之一、十二條之二、十四、二十一條），教育部 101.12.26

臺高（三）字第 1010249481號函核定，考試院 102.02.26考授銓法三字第 1023688766號函核備 

101.06.05第 28次校務會議通過（第四條）；102.06.18第 30次校務會議通過（第二十二條） 

教育部 102.09.04臺教高（一）字第 1020132607號函及 102.10.07臺教高（一）字第 1020145827號函核定第四、八、十六、

二十一、二十二條（第八、十六條自 102.01.01生效；第二十一條自 102.02.01生效、第四、二十二條自 102.08.01生效） 

102.11.12第 3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八、九、十一、十七、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條 

教育部 102.12.23臺教高(一)字第 1020189512號函核定第八、九、十七、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條 

考試院 103.04.18考授銓法四字第 1033832336號函核備 

102.06.04第 30次校務會議通過（第四條）；103.05.20第 32次校務會議通過（第五、八、十一及二十一條） 

教育部 103.09.24臺教高(一)字第 1030128507號函核定第四條、第四條附表、第八、十一、二十一條 

教育部 104.04.10臺教高(一)字第 1030194149號函核定第五條 

考試院 104.12.22考授銓法四字第 1044052875號函核備 

103.05.20第 32次校務會議通過（第四條）；104.06.02第 34次校務會議通過（第十條至第十四條） 

教育部 104.07.08臺教高(一)字第 1040092755號函核定第四條(含附表)、第十條至第十四條 

考試院 104.12.22考授銓法四字第 1044052875號函核備 

104.12.15第 35次校務會議通過(第九條) 

教育部 104.12.24臺教高(一)字第 1040181048號函核定第九條 

105.01.05臨時校務會議對第 9條修正案復議動議通過 

教育部 105.2.3臺教高(一)字第 1050015298號函核定第九條 

考試院 105.03.23考授銓法四字第 1054082630號函核備 

105.05.17第 36次校務會議通過第四、七、十七、二十一、二十二條

附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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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105.7.11臺教高(一)字第 1050095480號函核定第四、七、十七、二十一、二十二條 

教育部 105.07.14臺教高(一)字第 1050098296號函核定第四條附表 

考試院 105.08.19考授銓法四字第 1054082630號函核備 

106.05.16第 38次校務會議通過第四、五、八、十一、二十一、二十二條 

教育部 106.07.05臺教高(一)字第 1060095965號函核定第四(含附表)、五、八、二十一、二十二條 

教育部 106.07.18臺教高(一)字第 1060103312號函核定第十一條 

考試院 106.07.18考授銓法四字第 1064243885號函核備第四、五、八、二十一、二十二條 

考試院 106.07.28考授銓法四字第 1064247083號函核備第十一條 

考試院 106.09.06考授銓法四字第 1064258640號函核備第四條附表(105.08.01及 106.08.01生效) 

107.05.15第 40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4條附表，並依教育部 106年 7月 28日臺教高(四)第 106105636號函核復同意修正第

四條 

教育部 107.8.13臺教高(一)字第 1070131080號函核定第四條條文暨其附表(107.08.01生效)，並經考試院 107.09.12考授銓法四

字第 1074640102號函核備 

108.05.21第 4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八條 

教育部 108.7.18 臺教高(一)字第 1080102170 號函核定第八條條文，並經考試院 108.08.1 考授銓法四字第 1084839630 號函核

備 

109.06.02第 44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四條附表，並依教育部 109年 8月 28日臺教高(一)第 1090111548號函核定 

109.12.15第 45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四、八、九、十二條之二、十四、二十一條、新增第十二條之三 

教育部 110.2.2臺教高(一)字第 1100006553號函核定第四、八、九、二十一條 

110.06.08第 46次校務會議修正新增第十二條之三、修正通過第十五條及修正通過第四條附表(原第 45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十二條之二及十四條文未經教育部核定，維持原條文內容) 

教育部110.08.23日臺教高(一)字第1100102864號函核定新增第十二條之三、修正第十五條及第四條附表，並經考試院110.09.11

考銓法四字第 11053836545號函核備(第十二條之三、第十五條自 110.02.02生效、第 4條附表 110.08.01起生效) 

110.12.14第 47次校務會議修正第四、八、十二條之一、十二條之三、二十一、二十三條(原第 47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二十

三條文未經教育部核定，維持原條文內容) 

教育部 111.02.07臺教高(一)字第 1110006061號函核定修正第四、八、十二條之一、十二條之三、二十一條，並經考試院 111.02.21

考授銓法四字第 1115426881號函核備 (第八、十二條之一、十二條之三、二十一條自 111.02.01生效、第 4條 110.08.01起生

效) 

111.06.07第 48次校務會議修正第四條附表、第九條、第二十條及第二十三條 

教育部 111.08.10日臺教高(一)字第 1110062924號函核定第九條、第二十三條及第四條附表(原第 48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二

十條文未經教育部核定，維持原條文內容)，考試院 111.10.27考授銓法四字第 1115501142號函核備 

112.06.06第 50次校務會議修正第四條附表、第五、七、二十、二十一、二十二及第二十三條 

教育部 112.08.08日臺教高(一)字第 1120065496號函核定第七條、第二十條至第二十三條及第四條附表 

教育部 112.08.31日臺教高(一)字第 1120080682號函核定第五條，考試院 113.2.6考授銓法四字第 1135661592號函核備 

113.6.4第 5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四條 

教育部 113.07.30臺教高(一)字第 1130074505號函核定第四條及第四條附表，考試院 113.8.20考授銓法四字第 1135732404號

函核備 

113.12.10第 5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八條及第十九條、教育部 114.01.08臺教高(一)字第 1130132613號函核定第八條及第十

九條，考試院 114.3.6考授銓法四字第 1145795248號函核備 

114.06.03第 54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四條、第八條及增訂第十二條之四條文、教育部 114.6.24臺教高（一）字第 1140061216

號函核定第 4條、第 8條修正條文及第 12條之 4條文；教育部 114.7.15臺教高(一)字第 1142202107號函核定更正，考試院

114.7.30考授銓法四字第 1145848990號函核備 

 

 

 

第一條    本規程依大學法第三十六條及師資培育法之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大學定名為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以下簡稱本大學)。 

第三條    本大學秉持敦愛篤行之精神，以研究學術、培育人才、提升文化、服

務社會、促進國家發展及增進人類福址為宗旨。 

第四條    本大學分設下列各學院、學系、研究所及學位學程： 

一、教育學院 

（一）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含教育政策與管理博士班、教育政策
與管理碩士班、文教法律碩士班(一百十三學年度停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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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含教育傳播與科技碩士班、課程
與教學碩士班、博士班） 

（三）教育學系(含教育創新與評鑑碩士班、生命教育碩士班) 

（四）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含碩士班) 

（五）特殊教育學系(含碩士班、早期療育碩士班) 

（六）心理與諮商學系(含碩士班) 

（七）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含碩士班) 

 (八) 文教法律研究所 

二、人文藝術學院 

（一）語文與創作學系（分語文師資組、文學創作組）(含碩士班、

華語文教學碩士班、國際華語文教育博士班(一百十四學年度

停招)) 

（二）兒童英語教育學系(含英語教育碩士班) 

（三）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分藝術組、設計組）(含碩士班、藝術

跨域整合博士班)   

（四）音樂學系(含碩士班)  

（五）臺灣文化研究所 

（六）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含碩士班) 

           三、理學院 

（一）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分數學組、人工智慧與資訊教育組）(含

數學教育碩士班、人工智慧與資訊教育碩士班) 

（二）自然科學教育學系(含博士班、碩士班) 

（三）體育學系(含碩士班) 

（四）資訊科學系(含碩士班) 

（五）數位科技設計學系（含玩具與遊戲設計碩士班） 

          四、學位學程 

（一）當代藝術評論與策展研究全英語碩士學位學程 

（二）東南亞區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 

（三）學習與教學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本大學各系所碩士在職專班，詳如附表「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各系所碩

士學位在職進修專班設置表」。 

本大學各學院、學系、研究所、學位學程之設立、變更或停辦，應

經校務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 

第五條    本大學置校長一人，綜理校務，負校務發展之責，對外代表本大學。 

          本大學校長候選人除應具備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及相關法令規定之資

格，且得由外國人擔任，不受國籍法之限制外，並須具備下列條件： 

一、必備條件： 

（一）曾擔任教授三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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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具有三年以上之教育或學術行政經驗。 

      候選人相關年資之計算，核計至候選人登記截止日為止。 

二、重要條件： 

（一）處事公正且能超越政治、宗教、黨派及營利單位等利益。惟

已兼任與上述相關職務者，須書面承諾於應聘校長前放棄。 

（二）在教育學術上著有成就與聲望。 

（三）身心健康並具有高尚品德與情操。 

（四）能充分尊重學術自由。 

（五）具有前瞻性之教育理念。 

（六）具有卓越規劃、組織及領導能力。 

（七）有爭取及妥善運用資源之能力。 

          校長聘期四年，期滿得續聘一次，新任校長聘期以當年八月一日或二

月一日起聘為原則。 

          校長之產生，由本大學組織校長遴選委員會，經公開徵才程序，參酌

各方意見，本獨立自主精神，遴選出校長，報請教育部聘任之。 

          校長遴選委員會置委員二十一人，由本大學代表九人、校友代表及社

會公正人士九人、教育部遴派之代表三人組成，其中本大學代表中之教師

代表，其人數不得少於三分之二。 

          本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之產生及組織等相關事宜，另訂校長遴選辦

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校長聘期屆滿十個月前，應由教育部進行評鑑。另由全校專任講師以

上教師，就校長所提治校績效與未來規劃理念，並參考教育部評鑑結果報

告書，以無記名投票方式就校長續聘行使同意權，獲全校專任講師以上教

師總數過半數以上同意為通過，始可續聘。若未獲通過，應依規定進行新

校長遴選。 

          前項投票期間為五日，所稱全校專任講師以上教師，不含留職停薪及

投票期間五日均帶職帶薪出國講學研究進修或請假出國者。 

          校長之去職，除因故辭職外，應經校務會議代表二分之一以上人數之

連署，並經全校編制內教職員工投票達三分之二人數通過，報請教育部解

聘之。 

          本大學校長因故出缺、依前項規定經教育部解聘或新任校長未及於現

任校長任期屆滿前選出時，由本大學副校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及總務

長依序代理校長職務，且報教育部核定，並應於二個月內組成校長遴選委

員會，依規定辦理校長遴選。代理期間自校長出缺或解聘日起，至新任校

長就任為止。 

第六條    本大學置副校長一人，襄助校長處理校務並推動學術研究，由校長就

專任教授中聘請兼任之，但必要時校長得以契約方式聘任校外人士擔任。

其聘期以配合校長之聘期為原則，聘期中得請辭或不予聘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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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本大學各學院置院長一人，綜理院務；各學系置系主任一人，辦理系

務；各單獨設立之研究所置所長一人，辦理所務；系所合一者，應由一人

兼任，任期均為三年，連選得連任一次；並視需要置助教、職員若干人。 

          本大學各學院院長由該學院循民主程序，就教授中選出，報請校長聘

請兼任之。其選任辦法由各學院院務會議訂定，報請校長核備。 

          本大學各學系系主任、研究所所長，由該學系、研究所循民主程序，

就副教授以上教師中選出，報請校長聘請兼任之。本校所、系主管選薦準

則另訂之，各系、所依前開準則訂定選薦辦法報請校長核備。 

          新設立之學院、學系、研究所第一任主管由校長遴聘之。 

          本大學各學位學程置學位學程主任一人，學位學程主任由校長自支援

設立學位學程之學院、學系、研究所之院長、系主任、所長或與該學位學

程相關專長之副教授以上教師中擇一聘兼之。學位學程主任任期三年，得

續任一次。續任由校長經徵詢程序後續聘之。學位學程主任因重大事由，

得由校長於任期屆滿前免除其聘兼職務。 

第八條    本大學設下列各行政單位： 

一、教務處：分設招生與宣傳組、註冊組及課務組三組，掌理招生與

宣傳、註冊、課務及出版事項。另設華語文中心。 

二、學生事務處：分設心理輔導、生活輔導、課外活動指導、衛生保

健、校園安全等五組，另設體育室，分別掌理學生事務事項、體

育活動暨設施管理，並協助學生安全維護暨生活輔導事項。 

三、總務處：分設文書、事務、出納、營繕、保管及環安等六組，掌

理總務事項。 

四、研究發展處：分設綜合企劃組及產學合作與職涯發展組，掌理研

究發展、產學合作、專利申請、技術移轉、創新育成及職涯發展

等相關事項。 

五、進修推廣處：分設進修教育中心及推廣教育中心，掌理進修暨推

廣教育。 

六、師資培育處:分設課務組、實習組及雙語教學研究中心。掌理師

資培育相關事項。 

七、國際事務處：分設國際合作交流及國際學生事務二組，掌理國際

交流事項。 

八、圖書館：分設綜合館務、資源徵集、推廣諮詢、典藏閱覽、資訊

管理五組，負責蒐集教學研究資料、掌理圖書管理及提供資訊服

務事項。 

九、秘書室：掌理秘書、校友服務及綜合事務。另設校友中心。 

十、人事室：掌理人事事務，並得分組辦事。 

十一、主計室：掌理歲計、會計及統計事務，並得分組辦事。 

第九條   本大學為教學、研究、推廣及輔導之需要設下列輔助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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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算機與網路中心：分設設備暨網路組、系統組及教育訓練組。 

二、北師美術館：分設研究典藏組、展覽暨教育推廣組及公關暨資源 

開發組。 

三、教學發展中心：分設教學專業發展組、學生學習促進組及教學科

技推廣組。 

四、通識教育中心。 

本大學、各學院、學系及研究所為教學、研究、推廣及服務之需要，

得設立、變更、或停辦各種中心。 

前項輔助單位設置辦法另訂之，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中心主任或館長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資格之教師兼任之；各組置組

長一人，由助理教授以上教師或研究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 

第十條    教務處置教務長一人，主持全校教務事宜，由校長聘請教授兼任之，

並得置秘書，各組置組長一人，由助理教授以上教學或研究人員兼任，或

由職員擔任，中心置主任一人，均由助理教授以上教學或研究人員兼任，

職員若干人。 

第十一條    學生事務處置學生事務長一人，主持全校學生事務事宜，由校長聘

請教授兼任之，並得置秘書，各組置組長一人及職員若干人。各組組長均

由助理教授以上教學或研究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生活輔導組及校園

安全組並得由軍訓教官兼任。體育室置主任一人，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

上之體育教師兼任或擔任之。 

第十二條    總務處置總務長一人，主持全校總務事宜，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

教師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並得置秘書，各組置組長一人，由助理教授以

上教學或研究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職員若干人。  

第十二條之一    研究發展處置研發長一人，主持全校研究發展事宜，由校長聘

請教授兼任之，並得置秘書，各組置組長一人，由助理教授以上教

學或研究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職員若干人。 

第十二條之二    進修推廣處置處長一人，主持全校進修教育事宜，由校長聘請

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之，中心各置主任一人，均由助理教授以上教

學或研究人員兼任，職員若干人。 

第十二條之三    師資培育處置處長一人，主持全校師資培育事宜，由校長聘請

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之，各組置組長一人，由助理教授以上教學人

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中心置主任一人，由助理教授以上教學或

研究人員兼任，職員若干人。 

第十二條之四    國際事務處置國際事務長一人，主持全校國際交流事宜，由校

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之，並得置秘書，各組置組長一人，由

助理教授以上教學或研究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職員若干人。 

 

第十三條    圖書館置館長一人，綜理全館館務，由校長聘請具有專業知能之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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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以上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各組置組長一人，由助理教授以上

教學或研究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職員若干人。 

第十四條    秘書室置主任秘書一人，主持秘書室事宜，主任秘書由校長聘請副

教授以上教師兼任或由職員擔任，校友中心置主任一人，由助理教授以

上教學或研究人員兼任，並置職員若干人。 

第十五條    人事室置主任一人，組長、秘書、專員、組員、辦事員若干人，依

法辦理人事管理事項。 

第十六條    主計室置主任一人，組長、專員、組員、幹事、辦事員、書記若干

人，依法掌理歲計、會計及統計事項。 

第十七條    本大學所置職員，其職稱得包括專門委員、秘書、組長、技正、專  

員、組員、技士、技佐、助理員、辦事員、書記若干人。 

            本大學另置醫師、藥師、營養師、護理師、護士若干人；醫師，必

要時得遴用公私立醫療機構醫師兼任。 

第十八條   本大學得附設實驗國民小學、幼稚園及特殊教育學校（班），辦理各

項實驗研究及提供教學實習。附設學校校長遴選辦法由本大學依相關法

規另訂之。  

附設學校之組織規程，由該校依相關法規另訂之，並陳報本大學核

定後實施。 

第十九條    本大學由教師兼任之行政單位、輔助單位主管其任期均為四年，得

連任一次，並以配合校長任期為限，任期中得請辭或不予聘兼，聘書按

年致送。 

本組織規程施行前已聘任之前項主管，其連任及任期準用前項之規

定。 

第二十條    本大學教師分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及講師四級，其聘任須在法

定員額編制內由教師評審委員會逐級審議通過後，報請校長聘任之。其

聘任與升等辦法另訂。 

本大學應定期對各級教師從事教學、研究、服務及輔導等規定事項

之成效進行評鑑，作為教師升等、續聘、長期聘任、停聘、不續聘及獎

勵之重要參考；其評鑑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本大學為提升教學及研究水準得置講座，主持教學研究工作，其設

置辦法另訂之。 

本大學為協助教學及研究需要，得置助教；並得延聘研究人員從事

研究計畫及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工作。 

以上人員之進用，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二十一條    本大學設下列各種會議： 

一、校務會議：議決校務重大事項，以校長、副校長、各學院院

長、行政主管、教師代表、研究人員代表、職員代表、學生

代表及其他有關人員代表組成之。教師代表人數不得少於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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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人員之二分之一，其中具教授、副教授資格者，以不少於

教師代表人數之三分之二為原則；學生代表人數不得少於全

體人員之十分之一。各類代表產生方式及其比例另訂之，經

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 

    校務會議由校長召開並主持，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如

經校務會議應出席人數五分之一以上請求召開臨時校務會議

時，校長應於十五日內召開之。校務會議審議下列事項： 

（一）校務發展計畫及預算。 

（二）組織規程及各種重要章則。 

（三）學院、學系、研究所、學位學程、校級中心及輔助

單位之設立、變更與停辦。 

（四）教務、學生事務、總務、研究及其他校內重要事項。 

（五）有關教學評鑑辦法之研議。 

（六）校務會議所設委員會或專案小組決議事項。 

（七）會議提案及校長提議事項。 

            校務會議必要時得設各種委員會或專案小組，處理校務

會議交議事項。 

二、行政會議：由本大學校長、副校長、各學院院長、學術、行

政、輔助單位主管及附設學校校長組織之。校長為主席，討

論本大學有關重要行政事項。 

三、教務會議：由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發長、各學

院院長、進修推廣處處長、師資培育處處長、研究所所長、

學系系主任、學位學程主任、圖書館館長、教學發展中心中

心主任、北師美術館館長、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教務處

各組組長與華語文中心之主任及經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三人

組織之。教務長為主席，每學期召開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

時會議，討論有關教務重要事宜。必要時得邀請有關人員列

席。 

四、學生事務會議：由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發長、

各學院院長、進修推廣處處長、師資培育處處長、研究所所

長、學系系主任、學位學程主任、圖書館館長、北師美術館

館長、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學生事務處各組組長、體育

室主任及經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三人組織之。學生事務長為

主席，每學期召開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邀請有關

人員列席並討論有關學生事務事宜。 

五、總務會議：由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發長、各學

院院長、進修推廣處處長、師資培育處處長、研究所所長、

各學系系主任、圖書館館長、北師美術館館長、通識教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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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心主任、總務處各組組長及經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三人

組織之。總務長為主席，每學期召開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

時會議，邀請有關人員列席並討論有關總務事宜。 

六、研究發展會議：由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發長、

圖書館館長、各學院院長、進修推廣處處長、各系所學位學

程主管及各學院推選教師二名代表組織之，推選代表任期二

年。研發長為主席，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

時會議，邀請校內外專家學者列席。 

七、進修事務會議：由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發長、

教學發展中心中心主任、各學院院長、進修推廣處處長及所

屬各中心之主任組織之。進修推廣處處長為主席，每學期至

少召開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邀請校內外專家學者

列席並討論進修教育事務及年度經費分配相關事宜。 

八、師資培育會議：由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研

發長、各學院院長、師資培育處處長、研究所所長、各學系

系主任、得納入該處專任教師及本校附設實驗國民小學校長

組織之。校長為主席，每學期召開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

會議，邀請有關人員列席並討論有關師資培育事宜。 

九、本大學各學院設院務會議，院長為主席，討論該學院教學、

研究、發展及其他院務事項。院務會議由該學院院長及所屬

各學系系主任、各研究所所長、各系所教師代表組成之，其

設置辦法另訂之。 

十、本大學各學系（所、學位學程）設系（所、學位學程）務會

議，系主任、所長、學位學程主任分別為主席，討論該學系

（所、學位學程）教學、研究、發展及其他事項。系（所、

學位學程）務會議由該學系（所）全體教師及助教、職員組

成之。 

             各學院、系（所、學位學程）務會議，在討論與學生之學業及

生活有關事項時，應邀請學生代表出席。 

本大學必要時得增設與教學、研究及社會服務有關之其他會議，

其功能及組織方式另訂之。 

第二十二條    本大學設下列各種委員會： 

  一、教師評審委員會：評審本校教師之聘任、聘期、升等、改聘、

停聘、解聘、不續聘、獎懲、學術研究、資遣原因之認定及

違反義務之處理等事項，並掌理有關教師教學、研究、輔導

及服務成效之評鑑。 

本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分校、院、系(所、處、中心、

學位學程)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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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院、系(所、處、中心、學位學程)教師評審委員會

其設置辦法另訂之，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其設置辦法經校

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二、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本大學教師之解聘、停聘及其

他決定不服之申訴。本會置委員二十一人，由校長遴聘本

大學專任教師、本大學行政人員、教育學者、地區教師組

織或分會代表、法律學者、社會公正人士擔任，除任一性

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外，另未兼行政職務之

教師不得少於總額三分之二；其設置要點另訂之，經校務

會議通過後實施。 

三、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本會受理學生、學生會及其他相關

學生自治組織不服學校之懲處或其他措施及決議之事件，

以保障學生權益。其申訴辦法另訂之，經校務會議通過後，

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四、課程委員會：負責規劃、研議、審訂本大學課程規章、校

訂課程及各學院課程發展方向與基本原則等事宜。其設置

要點另訂，經教務會議通過並經校長核定後實施。 

五、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負責規劃本大學各項校務所需之財

源、基金財源之開闢、校務基金預編之審查等事宜。置委

員七至十五人，未兼行政職務之教師代表不得少於三分之

一。其設置要點另訂，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六、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為促進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並處

理本校性別工作平等及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救濟及調

查等事宜，特設本會。其設置要點另訂之，經行政會議通

過並經校長核定後實施。 

上開各種委員會，其中教師評審委員會、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及

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之組成，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

上；至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採任期制，以校長為主任委員，其中女

性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二分之一以上。 

本大學必要時得經校務會議通過增設其他各種委員會，處理特定

事務。 

第二十三條    本大學為增進學生在校學習效果及自治能力，應輔導學生成立由

全校學生選舉產生之學生會及相關學生自治組織。 

由全校學生選舉產生之學生會及相關學生自治組織組織章程由其

自行訂定，送由輔導單位備查。 

學生會之幹部產生，其辦法另訂之。 

學生會及相關學生自治組織之輔導單位，為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

指導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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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學生會費收取辦法另定之。 

第二十四條    本大學教職員員額編制表另訂並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職員員

額編制表應函送考試院核備。 

第二十五條    本規程經校務會議通過並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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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編號：2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239 次行政會議提案 

案由 修訂本校《教育實踐與研究》編輯委員會設置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另附《編輯委員遴聘原則》，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 114 年 9 月 8 日主管會報決議辦理。 

二、本次修訂重點為： 
(一)本辦法第二條「本刊每年出版 1 卷（2 期），分別於 6、12 月出

刊」與編輯委員會設置辦法無涉，故予刪除，第三條至第九條之條

次依序調整。 
(二)編輯委員之組成，改由編委會就國內外具教授資格以上、學術聲望

卓著之學者，推薦人選簽請校長遴聘之，其中，校外委員人數應達

三分之二以上。(修正後條文第二條) 
(三)編委會主編及委員任期由現行 1 年調整為 2 年。(修正後條文第二、

三條)。 
(四)刪除校外委員由遠地前來支給交通費及住宿費之里程數規定(修正

後條文第三條)。 
(五)期刊之編輯、出版等行政業務原規定由教務處出版與宣傳組負責，

修改為由教務處負責。(修正後條文第五條) 
(六)依教育部來文修正本辦法通過後公告施行之相關文字。(修正後條

文第八條) 

三、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修正後辦法草案及原條文如附件 1 至 3。 

四、配合本辦法修訂，另附本刊《編輯委員遴聘原則》如附件 4。 

辦法 本案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後施行。 

決議 

一、「《教育實踐與研究》編輯委員會設置辦法」照案通過。 

二、「《教育實踐與研究》編輯委員遴聘原則」修正如下： 

  (一)遴聘原則條號體例請以(一、二…等)呈現。 
    (二)第二點修正為「推薦人選曾於 TSSCI…」。 
    (三)第三點修正為「擔任主編者，應為本校專任教師，且近八年內在

TSSCI…」。 
                                 提案單位：教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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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教育實踐與研究》編輯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對照表(草案)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修正說明 

第二條 
原條文刪除 
 
 

第二條 
本刊每年出版 1 卷（2
期），分別於 6、12 月出

刊。 

因每年於幾月份出刊與

編輯委員會設置辦法無

涉，故予以刪除。 

第二條 
編委會置委員 15 至 21
人，由編委會就國內外具

教授資格以上、學術聲望

卓著之學者，推薦人選簽

請校長遴聘之，其中，校

外委員人數應達三分之

二以上。 
編委會置主編 1 人，由校

內委員互推產生，任期 2
年，得連任；並得置副主

編 1 人，由主編邀請校內

委員擔任。 

第三條 
編委會置委員 15 至 21
人，由本校學術發展委員

會就國內外具教授資格

以上、學術聲望卓著之學

者，推薦人選簽請校長遴

聘之，其中，校外委員不

得少於半數。 
編委會置主編 1 人，由校

內委員互推產生，任期 1
年，得連任；並得置副主

編 1 人，由主編邀請校內

委員擔任。 

一、條次變更。 
二、比照研發處《教學實

踐與創新》編委會設

置辦法，編委會人選

免經本校學術發展委

員會推薦。 
三、依「臺灣人文及社會

科學期刊評比暨核心

期刊收錄」評量標

準，修正校外委員人

數所佔之比例。 

四、編委會主編任期由現

行 1 年調整為 2 年。 

第三條 
編委會委員任期為 2
年，得連任。主編、副主

編及委員均為無給職，但

校外委員如係由遠地前

來，本校得衡酌實際情

況，參照國內出差旅費報

支要點規定，覈實支給交

通費及住宿費。 

第四條 
編委會委員任期為 1
年，得連任。主編、副主

編及委員均為無給職，但

校外委員如係由遠地前

來（30 公里以上），本校

得衡酌實際情況，參照國

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規

定，覈實支給交通費及住

宿費。 

一、條次變更。 
二、編委會委員任期由現

行 1 年調整為 2 年。 
三、刪除校外委員由遠地

前來支給交通費及住

宿費（30 公里以上）

之里程數規定，依本

校主計室規定辦理。 
 

第四條 
編委會負責掌理本刊徵

稿、推薦審稿委員、文稿

審查及編輯事宜，其分工

由主編協調。 

第五條 
編委會負責掌理本刊徵

稿、推薦審稿委員、文稿

審查及編輯事宜，其分工

由主編協調。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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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修正說明 
第五條 
本刊之編輯文書作業及

出版發行相關行政業務

由教務處負責。 

第六條 
本刊之編輯文書作業及

出版發行相關行政業務

由教務處出版與宣傳組

負責。 

一、條次變更。 
二、期刊之編輯文書作業

及出版發行相關行政

業務由原教務處出版

與宣傳組負責，修改

為由教務處負責。 
第六條 
編委會於本刊每期出刊

前，至少召開 1 次會議，

決審該期論文並決定接

受稿件之篇數與順序。 

第七條 
編委會於本刊每期出刊

前，至少召開 1 次會議，

決審該期論文並決定接

受稿件之篇數與順序。 

條次變更。 

第七條 
編委會之召開需有全體

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

席，始得開議。 

第八條 
編委會之召開需有全體

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

席，始得開議。 

條次變更。 

第八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審議

通過後施行。 

第九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

過，並經校長核定後發布

施行。 

一、條次變更。 
二、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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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教育實踐與研究》編輯委員會設置辦法 

      （修正通過） 
94.07.06 師院第 161 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95.05.03 第 10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7.08.27 第 37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1.11.28 第 88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6.2.22 第 138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9.12.30 第 182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4.09.24 第 239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本校為鼓勵學術研究，促進學術交流，提升《教育實踐與研究》（以下簡

稱本刊）論文之學術品質，特設「教育實踐與研究編輯委員會」（以下簡

稱編委會）。 
第二條  編委會置委員 15 至 21 人，由編委會就國內外具教授資格以上、學術聲

望卓著之學者，推薦人選簽請校長遴聘之，其中，校外委員人數應達三

分之二以上。 
編委會置主編 1 人，由校內委員互推產生，任期 2 年，得連任；並得置

副主編 1 人，由主編邀請校內委員擔任。     
第三條  編委會委員任期為 2 年，得連任。主編、副主編及委員均為無給職，但

校外委員如係由遠地前來，本校得衡酌實際情況，參照國內出差旅費報

支要點規定，覈實支給交通費及住宿費。 
第四條  編委會負責掌理本刊徵稿、推薦審稿委員、文稿審查及編輯事宜，其分

工由主編協調。 
第五條  本刊之編輯文書作業及出版發行相關行政業務由教務處負責。 
第六條  編委會於本刊每期出刊前，至少召開 1 次會議，決審該期論文並決定接

受稿件之篇數與順序。 
第七條  編委會之召開需有全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議。 
第八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後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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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教育實踐與研究》編輯委員會設置辦法 

        (原條文) 
94.07.06 師院第 161 次行政會議通過 

95.05.03 第 10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7.08.27 第 37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1.11.28 第 88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6.2.22 第 138 次行政會議通過 

109.12.30 行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 本校為鼓勵學術研究，促進學術交流，提升《教育實踐與研究》（以下簡

稱本刊）論文之學術品質，特設「教育實踐與研究編輯委員會」（以下簡

稱編委會）。 
第二條  本刊每年出版 1 卷（2 期），分別於 6、12 月出刊。 
第三條  編委會置委員 15 至 21 人，由本校學術發展委員會就國內外具教授資格

以上、學術聲望卓著之學者，推薦人選簽請校長遴聘之，其中，校外委

員不得少於半數。 
        編委會置主編 1 人，由校內委員互推產生，任期 1 年，得連任；並得置

副主編 1 人，由主編邀請校內委員擔任。 
第四條  編委會委員任期為 1 年，得連任。主編、副主編及委員均為無給職，但

校外委員如係由遠地前來（30 公里以上），本校得衡酌實際情況，參照

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規定，覈實支給交通費及住宿費。 
第五條  編委會負責掌理本刊徵稿、推薦審稿委員、文稿審查及編輯事宜，其分

工由主編協調。 
第六條  本刊之編輯文書作業及出版發行相關行政業務由教務處出版與宣傳組

負責。 
第七條  編委會於本刊每期出刊前，至少召開 1 次會議，決審該期論文並決定接

受稿件之篇數與順序。 
第八條  編委會之召開需有全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議。 
第九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並經校長核定後發布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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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教育實踐與研究》編輯委員遴聘原則(草案) 
114.09.24 第 239 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第一條 一、為邀集優秀學者參與本校《教育實踐與研究》（以下簡稱本刊）之編

輯委員會（以下簡稱編委會），持續提升本刊之學術品質，特訂定本

刊之編委會委員遴聘原則（以下簡稱本原則）。 

第二條 二、本刊編輯委員由編委會就國內外具教授資格以上、學術聲望卓著之

教育領域學者，推薦預定編委人數之 1.5 倍人選簽請校長遴聘之。推

薦人選以近十年內曾於 TSSCI、SSCI/SCIE、A&HCI、Scopus 等國

內外資料庫期刊發表 5 篇以上論文者為佳。 

第三條 三、編委會置主編 1 人，由編輯委員互推產生。擔任主編者，應為本校

專任教師，且近五八年內在 TSSCI、SSCI/SCIE、A&HCI、Scopus
等國內外資料庫期刊發表 3 篇以上論文，並獲得國科會計畫補助者

為佳。  

第四條 四、本原則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後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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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委員人選推薦表 
 
*預定編委人數：      人 
*推薦人數（1.5 倍）：       人 
 
序
號 

姓名 服務單位 研究領域： 
*課程與教學 
*行政與政策 
*教心與輔導 
*師資培育與教師

專業 

TSSCI 、

SSCI/SCIE 、

A&HCI、Scopus 期
刊論文篇數（近 10
年） 

國科會計

畫件數

（近 108
年） 

1      

2      

3      

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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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工作報告

主席裁示

一、 請秘書室、學務處、總務處共同努力向捷運公司協商爭取—「科技大樓站」

加註校名「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以提升學校知名度。

二、 請各系所協助推廣師資培育處「130 週年校慶的校友傳情捐款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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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239 次行政會議教務處工作報告 

■招生與宣傳組

一、 招生宣傳

(一) 114 學年度生源高中系列招生活動 
1. 為增進高中學生對本校之認識與瞭解，並協助其職涯探索與發展，積

極延攬優秀學生就讀本校，本組將自 9 月起陸續前往高中啟動系列招

生活動。歡迎各系邀請畢業於該高中的校友一同參與，或錄製短影音

分享學習經驗；去年度已採行此方式，成效良好，期盼今年能再創佳

績。110 年至 114 年 7 月各學系參與招生活動情況如下表：

110 年至 114 年 7 月各學系/單位參與招生說明會一覽 
年度

學系
110 111 112 113 114 小計

心理諮商學系 8 3 3 5 1 20 
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1 2 2 5 1 11 
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 1 0 0 7 1 9 

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 2 0 1 4 7 
語文與創學系 4 1 1 0 6 

教育學系 1 1 2 1 5 
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 1 0 1 2 1 5 

體育學系 1 1 0 3 5 
兒童英語教育學系 1 0 0 2 3 

藝術與設計造形學系 1 1 0 1 3 
自然科學教育學系 0 1 1 1 3 

圖書館 1 0 1 1 3 
北師美術館 1 0 1 1 3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0 1 0 1 2 
數位科技設計學系 1 0 1 0 2 

特殊教育學系 0 0 0 1 1 
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 0 0 0 1 1 

資訊科學系 0 1 0 0 1 
泳健館 - - - 1 1 

音樂學系 0 0 0 0 0 

2.「115 學年度原住民族學生招生簡介」已完成設計、編修及核校，並

於 9 月印製完成。各院系如已有設計完成之招生文宣，敬請提供，以

便整合於各項招生活動中共同宣傳。

3.「前進高中招生宣傳活動」已於 8 月 28 日發函至本校前 60 之生源高

中，規劃至高中辦理校系說明會及邀請高中生蒞校參訪，依各高中需

求媒合學系/單位前往辦理說明會，請高中邀請之學系踴躍派員(教

(六)工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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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助教、該高中校友、系學會...)參加，截至 9 月 2 日止提出邀請之

生源高中名單如下表： 
序

號 
學校名稱 已辦理日期 講座領域/參與學系、學生 

媒合完成 

1 
桃園市立桃園高中 
「原住民族學生專場」 

114/09/30(二) 
12:00-12:50 

◎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原住民族學生(桃高畢業)-教育系及體

育系 

2 臺北市立麗山高中 114/11/7(五) 
14:00-14:50 

◎體育學系 黃英哲主任 

3 臺北市立明倫高中 114/11/13(四) 
12:20-13:00 

◎心理與諮商學系 林俐緯助教 

4 桃園市立桃園高中 114/11/17(一) 
12:00-12:50 

◎心理與諮商學系 林俐緯助教 

5 國立臺南女子高中 114/12/15(一) 
12:30-13:15 

◎心理與諮商學系 林俐緯助教 

6 臺中市私立曉明女中 
114/10/21(二) 
12:30-13:10 
線上說明會 

◎特殊教育學系 
◎心理與諮商學系 

7 新北市南山高中 114/12/15(一) 
13:30-14:20 

◎數學暨資訊教育學系(人工智慧與資訊

教育組/數學組) 
媒 合 中 

8 國立蘭陽女中 114/10/22(三) 
12:20-13:10 

數學暨資訊教育學系(人工智慧與資訊
教育組/數學組) 
資訊科學系 
數位科技設計學系 
自然科學教育學系 

9 新北市立錦和高中 114/11/04 (二) 
12:20~13:00 

教育學系 
心理與諮商學系 

 

 學校名稱 已辦理日期 參與學系/單位 招生組參

與人員 

10 新北市政府國際
教育博覽會 

*實體博覽會 
114/3/29(日) 
8:00-17:00 
新北市政府市民廣場 
*線上博覽會 
114/3/1-114/6/30 

🌼🌼劉副校長遠楨 
🌼🌼心理與諮商學系/助教.學生 
🌼🌼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學生 
🌼🌼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助教.學生 
🌼🌼教務處招生與宣傳組 
🌼🌼原住民族學生 

沛滋 

11 

本校救國團高中
職生二日營隊 
「圖像辨識大冒
險：高中職生的
AI 魔法之旅科學
營」 

114/7/30(四) 🌼🌼教務處招生與宣傳組 
🌼🌼進修處推廣教育中心 沛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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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院系所如擬於校內或校外自行辦理招生宣傳活動，歡迎提出申請「招

生宣傳活動經費補助」，以強化招生成效。 
5. 本組規劃「建置本校宣傳素材雲端資料庫」，校園視覺素材已拍攝完

畢，廠商刻正進行修圖，預計於 9 月上旬與各招生單位共享。 
6. 112-114 學年度本校前 20 大生源高中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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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落點分析網站刊登形象廣告成效說明 

本校於 114 年 1 月 1 日至 114 年 12 月 31 日期間，於「落點分析網站」

刊登形象廣告，以提升能見度並吸引潛在考生。 
1. 廣告投放平台與功能： 該網站涵蓋分科測驗、大學繁星、學測申請入

學交叉查榜、統測甄選及統測分發等功能，為高中生及家長升學選填

志願之主要參考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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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廣告形式與內容：廣告設置於網站首頁左下角，採三組 Banner 輪播，

每 5 至 10 秒自動切換。廣告內容可依招生期程彈性調整，提升宣傳精

準度與時效性，如下圖： 

 
3. 成效調查結果：根據 114 學年度新生問卷調查結果（截至 9 月 4 日止，

共回收 616 份）： 
(1) 有 277 位新生表示曾於「落點分析網站」點閱本校廣告，占比 45%。 
(2) 顯示該網站廣告對於提升本校曝光率及吸引優質學生具顯著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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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士班招生 
(一) 本校 115 學年度學士班「特殊選才」招生簡章已於 9 月 4 日公告，招生

學系為語創系文學創作組、語創系語文師資組、藝設系藝術組、藝設系

設計組及自然科學教育學系，10 月 1 日至 10 月 14 日受理網路報名，面

試訂於 11 月 8 日辦理。 
(二) 依教育部規定於9月19日前至特殊選才填報平臺完成本校招生資訊填報

作業。 
(三) 115 學年度大學繁星推薦、申請入學、分發入學招生簡章填報說明會，

業已於 9 月 1 日下午 2 時實施，會中相關資料分送各學系填報時，參考

運用。 
(四) 115 學年度大學繁星推薦、申請入學、分發入學招生簡章及校系分則訂

於 9 月 8 日至 9 月 17 日填報，10 月 15 日中午前完成核校，預計 11 月

初公告招生簡章。 
(五) 本校台灣語言與文化學系加入 115 學年度招生，依學系提供學系招生資

料及簡章填報作業相關規定，於 9 月 17 日前辦理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大

學作業資訊系統內招生校系異動申請及分則填報。 
(六) 115 學年度參與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大專校院甄試招生入學學系，計有幼

兒與家庭教育學系 1 名，特殊教育學系、心理與諮商學系招生名額各 2
名，共計 5 名，前述各學系招生簡章已完成系統填報，訂於 9 月 5 日至

9 月 15 日實施第一次核校。 
三、 碩博班招生 

(一) 本校 115 學年度「碩博士班甄試入學」招生簡章已於 114 年 8 月 29 日公

告，報名時間為 114 年 9 月 17 日至 10 月 1 日，甄試時間為 114 年 11
月 1、2 日，預計於 114 年 11 月 12 日公告錄取名單。 

(二) 為方便考生閱讀，本次招生於簡章封面置 QR-CODE，以圖表呈現重要

日程及報名流程。 
四、 境外招生 

(一) 本校 115 學年度「單獨招收僑生及港澳生申請入學」招生簡章已於 8 月

29 日公告，報名時間為 9 月 12 日至 11 月 14 日。 
(二) 114 學年度外國學生申請入學，每學系（所、學位學程)報名費為新台幣 

1,200 元，共計兩梯次，受理報名資料 95 件，收入總額 114,000 元。

與  113 學年度  79 件、收入  94,800 元相比，今年報名費收入增加 
19,200 元。 

(三) 有關 115 學年度海聯會僑、港澳生(個人申請、聯合分發)招生名額分配

暨簡章分則填報事宜訂於教育部函告各大學核定名額總量後 7 個工作天

截止(預估 9 月 15 日前)需完成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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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總量提報作業 
(一) 116 學年度院、系、所、學位學程班組增設、調整（整併、更名、停招、

裁撤等）案，請有意願之單位於 114 年 10 月 3 日前，將系(所、學位學

程)務會議及院務會議通過之申請計畫等資料（含電子檔）送交教務處招

生組彙整，俾提報 114 年 11 月 4 日校務發展委員會及 114 年 12 月 09
日校務會議審議及後續報部作業。 

(二) 本校學士班 115 學年度申請擴增 23 名已全數獲教育部核定，提供新設之

台灣語言與文化學系辦理招生。擴增後，本校學士班每年總量為 791 名。 
六、 招生專業化計畫 

於 114 年 9 月 1 日召開大學申請入學招生簡章填報暨招生專業化重要事項說

明會，針對學士班招生管道與策略進行案例探討，並提供本校各學系正、備

取流出之數據分析，協助學系了解該科系與競校科系之競爭關係，有助於學

系檢視各招生管道名額及採計項目比重調整，同時轉知大學招生專業化相關

重要事項。 

■註冊組 
一、 有關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日間學制學雜費繳費單援例分 2 次開單，並請總務處出

納組協助辦理開立繳費單事宜： 
(一) 第 1 次繳費單：舊生、研究所新生及大學轉學新生，開單應收款項-研究

所 1922 筆計新臺幣(以下同)2,931 萬 2,784 元，大學部 2583 筆計 5,915
萬 8,584 元，總計應收 8,847 萬 1,368 元。 

(二) 第 2 次繳費單：大學部新生、新增延長修業學生及新增研究所新生等，

開單應收款項-大學部 830筆計 2,074萬 3,959元，研究所 1筆計 5萬 3,169
元，總計應收 2,079 萬 7,128 元。 

二、 114學年度第 1學期申請教育部日間學制學雜費減免學生共計 290人(學士班

213 人、碩士班 70 人、博士班 7 人)，刻正辦理第一階段報部事宜。 
三、 有關 114 年第 2 期(8-12 月)教育部師資培育公費生公費補助說明如下： 

(一) 教育部公費補助於 8 月底核撥入帳，後續辦理本校師培公費生舊生 8 月、

9 月公費補助。 
(二) 依教育部 113 年度第 1 期起師資公費計算說明及教育部師培公費補助業

務承辦人說明，住宿費補助係補助校內住宿公費生及校外自行租屋公費

生，故俟師培處課務組提供公費生校內住宿及校外自行租屋名單予本組

後，再辦理住宿費公費補助。 
(三) 新增師培公費生(大一新生、校內新甄選生)公費補助須等師培處與學生

簽訂行政契約並提供名單資料後，再辦理大一新生師培公費生 9 月份補

助及師培處校內新甄選師培公費生 8-9 月公費補助事宜。 
四、 截至 114 年 9 月 10 日止，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因學生學籍或收費身分異動辦

理學雜費改單共計 420 筆、補單共計 34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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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113 學年度學士班應屆畢業生各學系班(組)智育獎學金獲獎人數 57 人，共核

發 228,000 元。 
六、 114學年度學士班新生、轉學生及研究所新生之學生證業於開學第一週核發。 
七、 有關日間學制學生辦理成績單及各式證明書注意事項業於 9月 4日以全校公

告信公告周知，並新增相關訊息於本組網站-最新消息

(https://academicntue.ntue.edu.tw/p/406-1002-46817,r13.php?Lang=zh-tw)。 
八、 《教育實踐與研究》114 年度截至 9 月 11 日已收 132 篇稿件，隨到隨審。 
九、 《教育實踐與研究》38 卷 2 期已於 8 月底出刊，並上架期刊官網

（ https://jepr.ntue.edu.tw/JEPR/contents/journal-list-issues.jsp?dir1=38&dir3=2
），歡迎上網點閱。本刊 38 卷 3 期編委會已於 9 月 5 日召開，將進行後續

編務事宜，預計於 114 年 12 月底出刊。另本刊預計於 115 年出版「永續發

展目標教育」專題/專刊、「社會情緒學習」專題/專刊，刻正辦理徵稿中，

歡迎踴躍投稿。 
十、 《北教大校訊》為配合學校活動及招生時程，出刊時間改為 1 月及 7 月，歡

迎師生踴躍投稿，展現本校各單位亮點及優勢。各期校訊歡迎上網點擊賞

閱。（https://academicntue.ntue.edu.tw/p/412-1002-4033.php?Lang=zh-tw） 

■課務組 
一、 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生期末學習成果導向問卷自 114 年 8 月 1 日起可由教

師自行於 iNTUE 系統查詢。 
二、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日間學制缺曠課登錄： 

(一) iNTUE 開放登錄時間：114 年 9 月 8 日至 115 年 1 月 3 日 23:59(第 1 週

~第 17 週)，於第 18 週進行學士班學生缺曠課時數結算作業。 
(二) 請授課教師於授課日後 14 天內完成登錄，俾能及早掌握學生出缺情形。 

三、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日間學制第三階段選課已於 9 月 22 日(星期一)結束，選

課清單預計於 9 月 30 日(星期二)前發送至各系所，學生確認完畢後請各系所

於 10 月 8 日(星期三)前收齊後送回教務處課務組。 
四、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師計畫案減授時數刻正受理申請，各學術單位教師擬

申請 114 學年度計畫減授(含新進教師、國科會、教育部、產學合作等得減

授項目)，應於各案核定或簽約後至執行結束前之各學期提出申請各類減

授，以及申請全學年時數合計之教師。請於開學第一週將申請表遞送至教務

處課務組辦理，最遲請於第三週前提出申請，俾利後續學術單位及行政單位

檢核時數。表單路徑於教務處課務組/表單下載/教師相關。 
五、 有關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師任課時數計算，系所為推展相關課務業務需

要，得於進修學制授課時數 4 小時之範圍內，經專案申請不受上開合併計算

之限制。有需要採日夜分計之教師，敬請以系（所、學程、中心等主聘單位）

提出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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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239 次行政會議計算機與網路中心工作報告 

設備暨網路組 
一、教職員電子郵件系統統計資料： 

 

 
         

本月無效信件數量  與上月無效信件比較 

24,954  20.2% ↓Down 
  封      

垃圾信 拒絕信  本月 上月 

18,952 6,002  24,954 31,278 

 
二、本中心維修全校個人電腦統計資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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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外網路流量分析 

 

 
四、資訊安全事件報告 

編號 發生日期 發生地點 資安事件說明 影響等級 事件分類 破壞程度 
       

五、其他重要工作記錄 
(一) 配合資安政策及因應微軟不再支援 Win10 作業系統更新及漏洞修補，協助本校

行政用個人電腦 Win10 作業系統全面更新至 Win11，目前服務排程已預訂至 10
月中旬。 

(二) 更換本校文薈樓網路交換器機櫃並重整設備線路，符合該館棟網路之需求，以提

供更穩定快速的網路服務。 
(三) 配合教育部資科司機房整建工程，遷移本校置於教育部資訊機房之網路設備及光

纖。 
(四) 為維持本校資訊機房穩定運轉，本月進行視聽館發電機、節能機房空調、不斷電

系統及發電機等設備維護保養作業。 

系統組 
一、配合 iNTUE 校務整合資訊系統現況作業，本中心即時監控此系統使用情形，並支

援系統帳號處理、問題進度追蹤與需求協調。其他相關工作如下： 
(一) 持續進行「114 年 iNTUE 校務系統功能擴充專案」專案第二階段項目，第一階段

項目已完成並進入驗收程序。 
(二) 有關系統第三期維護作業，計中已調查維護相關需求單校內複測情形，於 8 月 26

日通過初驗會議並申請正式驗收。 
(三)  配合學務處規劃增加學生宿舍作息友善意願相關需求，本中心排定 8 月 18 日邀

請學務處生輔組、衛保組與廠商進行線上討論會議，確認需求細節與優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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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因應 114 年 ISMS 資安核心系統檢測作業，為修補 iNTUE 網站滲透測試弱點項

目，已於 9 月 1 日調整系統服務設定並重啟主機，當日已恢復網站服務並確認各

功能正常運作。 
(五) 配合教務處測試需求，已更新並提供 iNTUE 系統第二測試站進行 114 學年上學

期選課測試，並支援選課業務。 
(六) 因應本年度委託民間辦理業務之提案申請與進度評核作業，本中心配合填寫

iNTUE 校務系統 115-116 年維護案提案，提交人事室申請辦理。 
(七) 配合校內人員到離職與職務輪調，進行系統帳號停用與權限異動。 

二、有關本校各單位網站整合至共同框架管理事宜： 
(一) Rpage 學術 Web 應用整合系統開通網站中，已有 53 個網站(含校首頁)正式上線

使用，皆已於 9 月 1 日完成更新 SSL 萬用憑證。 
(二) 因應行政單位增加需求，預計近期將請購 Rpage 網站授權數。 

三、為提供本校師長提早熟悉 Moodle 教學平台，本中心已於 8 月匯入 114 學年第一學

期課程資訊與第二階段選課結果至 Moodle平台，後續將會依照本校選課時程進行

選課結果資訊同步。 
四、為推廣本校 Moodle 教學平台，本中心已錄製相關操作影片放置於 Moodle 平台首

頁，並安排於開學後辦理實體教育訓練課程，後續將視報名情況加開場次。 
五、 因應 SSL 萬用憑證將於 114 年 9 月 26 日到期，已向 TWCA 申請並取得核發之新

效期憑證，效期為 114 年 8 月 27 日至 115 年 9 月 26 日，8 月 28 日已提供新憑證

給本中心同仁及各單位於期限內更新憑證。 
六、有關校首頁網站相關事宜： 

(一) 因應秘書室要求，將校慶網站 2025 年資料移轉到 Rpage 平台事宜，已於 8 月 18
日將原網站活動及照片影音等資料搬移至校首頁網站校慶專區頁面完成，並發布

全校公告信，通知各單位後續若有辦理校慶相關活動要發布，可逕至校首頁後台

選擇校慶專區分類後上稿資料，經由秘書室審核通過後發布。 
(二) 因應研發處國際組升級為國際事務處，更新校首頁行政單位頁面資訊內容。 

七、中華電信 WAF 案，於 8 月份已偵測防堵 191,276 次網頁攻擊事件及 81,260 次自動

化程式事件，並於 9 月 2 日更新 SSL 萬用憑證。 
八、因應數位發展部推動「普及與深化政府網站與行動化應用軟體無障礙設計行動方

案(113-115 年)」，有關加入共同框架平台的網站，本中心已提供申請標章技術支援，

本校各單位已陸續向數位發展部提出申請，目前已有 11 個單位網站已取得無障礙

AA 標章。 
九、配合新學期開學事宜，本中心協助教務處與進修中心更新學雜費專區相關項目。並

配合全校公告信學生群組需求，提供對應的在籍學生資料以供匯入。 
十、 協助研發處進行高教資料庫本期[114-10]填報前，帳號設定、各表冊權限更新、承

辦人員與主管資料設定作業。 
十一、為保障線上資料完整性，本中心定期備份重要系統之資料庫，預防資料遺失及確

保資料之完整性，並定期填寫「管制區域檢查表」與例行性伺服器維護檢測作業，

確保伺服器之正常運作與服務。 
十二、系統主機虛擬化節省能源比例 92%：虛擬主機 100 台，實體主機 8 台，平均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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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實體機器服務 12.5 台虛擬機器，節省能源比例 92%。 
十三、 本校 114 學年度第 1學期數位教學平台統計報告(以下數字統計至 114 年 8 月 31 日)： 

課程單位 課程

總數 
使用系統

課程數 
使用系統 
課程比例 

教材 
總數 

討論區 
總數 

作業測驗

總數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61 1 1.64% 10 0 16 
文教法律研究所 21 3 14.29% 6 0 4 
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 26 0 0.00% 0 0 0 
教育學系 54 0 0.00% 0 0 0 
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 45 4 8.89% 4 0 2 
特殊教育學系 45 6 13.33% 188 12 18 
心理與諮商學系 36 2 5.56% 18 0 0 
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 51 0 0.00% 0 0 0 
語文與創作學系 73 14 19.18% 55 8 18 
兒童英語教育學系 47 1 2.13% 1 0 0 
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 87 0 0.00% 0 0 0 
音樂學系 200 0 0.00% 0 0 0 
國際學位學程 23 0 0.00% 0 0 0 
臺灣文化研究所 15 0 0.00% 0 0 0 
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 58 2 3.45% 4 0 0 
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 53 0 0.00% 0 0 0 
自然科學教育學系 57 0 0.00% 0 0 0 
體育學系 60 0 0.00% 0 0 0 
資訊科學系 42 0 0.00% 0 0 0 
數位科技設計學系 47 4 8.51% 11 0 0 
通識課程 162 7 4.32% 11 0 0 
通識課程(體育) 61 0 0.00% 0 0 0 
師培處 97 5 5.15% 259 4 16 

教育訓練組 
一、確保電腦教室之電腦設備正常運作，中心定期檢查電腦教室之故障電腦並立即維

修，以維護全校師生權益。 
二、8 月電腦教室開放外單位借用，校外借用電腦教室為華測會、忠欣公司、工安衛生

協會、聯合營建、華綜院、經濟部水利局與北市衛生局等單位，舉辦華語文檢定考

試、TOEIC 英文證照檢定、政府採購班與說明研習課程等，當天考試測驗與上課

均順利圓滿結束，借用單位對本校教室環境、軟硬體設施皆十分滿意。 
三、視聽館 F506 電腦教室今年預計暑假進行空間整修與資訊設備汰換，視聽館 F506

電腦教室空間整修案與資訊設備汰換採購案皆已完成採購程序，目前空間整修案

已通過驗收，資訊設備汰換工程進行中。 
四、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電腦教室整體排課使用率為 81％，依據軟體調查表需求請授

課老師提供授權或可下載免費版本軟體，於暑假重新安裝電腦教室電腦作業系統

與上課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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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8 月 27 日召開 114 學年度第 1 次計算機與網路中心會議，進行中心工作會報討論。 
六、本中心 113 學年度諮詢會議業經委員書面審議，業於 8 月 12 日完成審議結果與紀

錄發送，本中心將納入委員意見進行未來業務進行之參據。 
七、為提供師生良好教學環境，F501 進行壁癌防治與油漆施工，工程已於 9 月 3 日完

工，以便師生開學後教學授課。 
八、為撰寫本校 115-119 年度中長程計畫，本中心於 9 月 1 日及 9 月 10 日針對計畫架

構與規劃召開內部會議討論規劃，並進行各項目內容與各項指標等撰寫。 
九、辦理 114 年度個資保護管理制度(PIMS)作業： 

(一) 完成 114 年度個資保護管理制度(PIMS)教育訓練課程影音錄製，包含個資盤點

與風險評鑑課程、個人資料管理制度規範及執行表單填寫等，皆已置於本校個資

專區雲端，可供各單位同仁隨時線上觀看。 
(二) 為協助各單位個資文件檢核，已完成檢核清單與表單範例提供各單位下載使用，

並分別開設各單位所屬雲端空間以利各單位彙整上傳個資文件。 
(三) 為推動本校個資保護管理制度(PIMS)作業，已於 9 至 10 月間排定各單位輔導時

段，協助各單位進行個資業務之檢核與推動。 
十、教育部 114 年 7 月至 9 月對國立大專院校進行資安攻防演練，藉以評估各校通報

應變與資安防護之實施情形。本校各單位如若接獲資安事件通報資訊，需要立即連

絡廠商進行資通訊系統網站程式修補，並提供修補後的佐證資料，以利本中心能夠

在資安事件等級時限內登入演練平台回復處理情形。預計 11 月 12 日以前可以在

演練平台確認演練總報告及評量結果，12 月 12 日以前需上傳防護改善報告至演練

平台。 
十一、本中心辦理學術單位導入資訊安全管理制度(ISMS)，9 月 4 日、9 月 18 日、9 月

30 日依序進行資訊資產管理、資訊弱點管理、資通系統委外管理 ISMS 作業輔

導與說明。其餘已導入 ISMS 的行政單位，持續進行 ISMS 維護輔導。 
十二、7 月進行系統主機弱點掃描、滲透測試、資通安全健診等資通安全管理法規定事

項， 9 月 15 日依據初測結果完成弱點修補，預計 10 月執行複測作業。 
十三、因應資訊安全管理制度(ISMS)要求之標準 ISO 27001 已於 2022 年改版，本中心

規劃進行 ISO 27001 標準的新舊版本差異修正，8 月 12 日至 8 月 13 日進行 ISO 
27001:2022 之轉版驗證，依據驗證結果 9 月 3 日完成不符合事項矯正作業，待

驗證機構複查確認後，將核發 ISO 27001:2022 之通過證明及證書。 
十四、預計 10 月推出第 9 期「資安補血包」電子報，內容為校內重要資安情資及資訊

安全制度(ISMS)導入全校等相關措施，透過電子郵件、網站公告、網路社群等多

種方式加強宣導，以避免校內資安事件的發生。 
十五、教育部預定 12 月 4 日至 12 月 5 日蒞校實施資安稽核技術檢測作業，9 月 25 日

辦理 114 年度第三梯次教育體系說明會，進行技術檢測時程、項目、檢測範圍、

配分、配合事項及資料繳交等事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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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239 次行政會議秘書室工作報告 

一、 辦理各項會議及重要活動： 
(一) 114 年 9 月 8 日(一)召開主管會報。 
(二) 114 年 9 月 8 日(一)召開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議。 
(三) 114 年 9 月 11 日(四)辦理 114 學年度全校性會議委員(代表)選舉。 
(四) 114 年 9 月 16 日(二)召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議。 
(五) 114 年 9 月 24 日(三)召開第 239 次行政會議。 

二、 協助校長積極向企業、社會公益人士及校友募款，自 109 年 8 月 1 日至 114
年 9 月 10 日共計新臺幣 106,288,411 元。 
募款項目 金額(元) 備註 

創新永續發展基金 36,173,807 

1. 110/05/18、111/05/26、111/09/22、112/03/17、113/03/28、
114/04/16 林 O 榮董事長共捐贈 520,000 元，指定捐贈男

甲排球運動代表隊訓練基金。 
2.隆 O 集團莊 O 華董事長 110/7/22 捐贈 2,000,000 元、

111/10/27 捐贈 2,000,000 元、112/09/20 捐贈 2,000,000 元、

112/09/27 捐贈 2,000,000 元。 
3.110/08/03林O瑜教授1,000,000元，捐贈林O盛紀念獎助學金。 
4.110/11/04、111/09/05、112/09/12、113/09/09 詠 O 體育用

品有限公司共捐贈 640,000 元，指定捐贈男甲排球運動代

表隊訓練基金。 
5.110/11/16 臺北市龍 O 獅子會 1,000,000 元。 
6.110/12/20 簡 O 秀教授贈 20,000,000 元。 
7.111/01/26、112/03/10、113/03/15、114/02/13 億 O 電子葉

O 夫董事長共捐贈 2,400,000 元。 
8.111/05/06、112/02/15 足 O 企業連 O 榮董事長共捐贈 

600,000 元，指定捐贈男甲排球運動代表隊訓練基金。 
9.111/09/15、112/05/23、113/03/22、113/08/15、114/06/17 謝 O
國共捐贈22,000元「若竹菁英學苑」。 

10.111/11/01 財團法人億 O 文化基金會 10,000 元。 
11.112/03/20 杜 O 文捐贈男甲排球運動代表隊訓練基金

100,000 元。 
12.112/07/13、113/11/08 漢 O 企業有限公司(林 O 輝) 共捐

贈 400,000 元。 
13. 112/10/17 崔 O 武捐贈 100,000 元，指定捐贈本校創新

永續發展基金。 
14.112/11/23 孟 O 士捐贈 2,500 元。 
15.112/12/19、113/04/10、114/02/17 王 O 旭捐贈男甲排球

運動代表隊訓練基金、創新永續發展基金 1,012,000 元。 
16. 113/08/15 陳 O 琦 2,500 元，捐贈若竹菁英學苑。 
17. 113/10/14 高 O 銘捐贈 2,000 元。 
18. 113/10/14 吳 O 鴻捐贈 2,000 元。 
19. 113/11/08 賴 O 昌捐贈 50,000 元。 

擬辦：奉核後，提行政會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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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款項目 金額(元) 備註 
20. 114/04/18  54級三專二乙班臥龍同學會捐贈50,000元。 
21. 114/06/17 簡 O 卿 2,500 元，捐贈若竹菁英學苑。 
22. 114/09/09 省立臺北師專 74 級校友會合捐 200,000 元。 
23.其他……等人，共3筆，捐贈 58,307 元。 

王天生老師獎學金 2,000,000 
1.110/06/10  72 級校友捐贈 1,000,000 元。 
2.111/08/05 陳 O 憲(王 O 生老師之妻)捐贈 1,000,000 元。 

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9,349,661 

獎勵本校各系所優秀新生全額獎學金，及弱勢學生助學金。 
109/08/18 陳 O 益 3,000 元。109/09/09 北師 79 級畢業 30 周

年同學會 11,403 元。 
109 年 11 月財團法人台北市思 O 文教基金會......等，共 2
筆，總計 30,000 元。 
109 年 12 月曹 O 平......等，共 3 筆，總計 24,512 元。 
110 年 3 月吳 O 貴......等，共 4 筆，總計 139,600 元。 
110 年 4 月沈 O 淇......等，共 5 筆，總計 226,000 元。 
110 年 5 月翁 O 玉......等，共 4 筆，總計 122,000 元。 
110 年 6 月丁 O 添......等，共 4 筆，總計 38,000 元。 
110 年 7 月張 O 煌......等，共 3 筆，總計 400,000 元。 
110/8/25 周 O 玉 20,000 元。110/9/9 陳 O 亘 10,000 元。 
110 年 10 月王 O 彥......等，共 12 筆，總計 211,000 元。 
110 年 11 月蕭 O 智......等，共 5 筆，總計 1,080,000 元。 
110 年 12 月財團法人台北市思 O 文教基金會......等，共 14
筆，總計 160,000 元。 
111 年 2 月游 O 芬......等，共 2 筆，總計 310,000 元。 
111/3/9 楊 O 宏 20,000 元。111/4/18 楊 O 放 120,000 元。

111/6/13 張 O 傳 30,000 元。111/7/13 丁 O 鰲 100,000 元。

111/8/1 周 O 玉 15,000 元。 
111 年 9 月何 O 亨......等，共 3 筆，總計 190,000 元。 
111 年 10 月林 O 華......等，共 2 筆，總計 30,000 元。 
111 年 11 月周 O 玉......等，共 4 筆，總計 1,156,000 元。 
111 年 12 月鄭 O 成......等，共 15 筆，總計 58,607 元。 
112/2/2 楊 O 宏 20,000 元。 
112 年 4 月周 O 玉......等，共 2 筆，總計 20,050 元。 
112 年 5 月財團法人台北市思 O 文教基金會等,共 2 筆，總

計 26,000 元。 
112年7月77級校友彭O玉……等，共20筆，總計152,000元。 
112 年8月張O 煌……等，共2 筆，總計250,000元。 
112 年9月陳O 嫻……等，共29 筆，總計1,407,500 元。 
112 年10月邱O 煜……等，共2筆，總計750,239 元。 
112 年11月周O 玉……等，共5筆，總計731,190 元。 
112 年12月姚O 彬……等，共11筆，總計316,000 元。 
113 年1月陳O 明50,000 元。 
113 年3月黃O 娥……等，共2 筆，總計2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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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款項目 金額(元) 備註 
113 年4月北師73 級全體同學30,000 元。 
113 年7月張O 玲2,000元。 
113 年8月蕭 O 聰……等，共2筆，總計250,000 元。 
113 年9月周 O 玉 10,000 元。 
113 年11月陳 O 燦……等，共2筆，總計408,560 元。 
113 年12月彭 O 星……等，共5筆，總計123,000 元。 
114 年3月周 O 玉 5,000元。 
114 年4月蕭 O 聰 250,000 元。 
114 年7月國北教大之友 10,000 元。 
114 年8月國北教大之友……等，共2 筆，總計11,000 元。 

臺北市南德扶輪社捐

贈中華扶輪獎學金 945,000 
獎助教經系、課傳所、藝設系各 1 名博士班學生，每名 18
萬元；獎助自然系、心諮系及體育系各 1 名碩士班學生，

每名 13.5 萬元。 

常依福智獎學金 789,999 

獎勵本校在學學生或畢業 2 年內（以當年 10 月為基準）之

校友（以攻讀學位者為限），參加考試院國家公職人員考

試經錄取持有證明者。高等考試或同等級以上公務人員考

試及格者，頒發 1 萬元；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及

格者，頒發 5,000 元；普通考試或特考同等級基層公務人

員考試及格者，頒發 3,000 元。 
109/09/22 張 O 煌 100,000 元。109/11/23 張 O 泰 100,000 元。

110/09/02 盧 O 玲 100,000 元。110/09/24 孫 O 秋 100,000 元。

110/11/23 張O泰100,000 元。111/03/17 張O德100,000 元。 
112/11/27 張 O 泰 100,000 元。113/12/31 王 O 萍 60,000 元。 
其他……等人，共1 筆，捐贈 29,999 元。 

葉霞翟校長獎學金 160,000 

獎勵本校各系所2年級以上各科系全體學生3名，各1萬元整。 
109/11/04 胡 O 真 30,000 元。110/10/20 胡 O 真 30,000 元。

111/9/6 胡 O 真、胡 O 善、胡 O 美 30,000 元。 
112/09/01 胡 O 真、胡 O 善、胡 O 美 30,000 元。 
113/07/16 胡 O 真 40,000 元。 

吳萬福教授獎學金 958,500 

113 年8月林O 財……等，共50 筆，總計555,500 元。 
113 年9月彭O 玉……等，共18 筆，總計238,000 元。 
113 年10月蔡O 秈……等，共10筆，總計44,000 元。 
113 年11月謝O 秀……等，共5筆，總計21,000 元。 
113 年12月陳O 雄、許O 大30,000 元。 
114 年1月郭O 江10,000 元。 
114 年3月徐O 勇、張O 月60,000 元。 

校務基金 1,413,917 

109/10/29 楊 O 林 2,000 元。109/11/25 張 O 玲 4,663 元。 
109 年 12 月周 O 玉......等，共 4 筆，總計 205,000 元。 
110/3/11 周 O 玉 5,000 元。 
110 年 4 月凱 O 國際教育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等，共
28 筆，總計 285,000 元。 
110/8/25 周 O 玉 1,500 元。111/3/8 林 O 震 1,000 元。111/5/12 

-123-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239 次行政會議附小工作報告 

一、114 年 10 月份重要行事： 
(一) 06 日(一)中秋節放假

(二) 10 日(五)國慶日放假

(三) 14 日(二)五年級基本學力檢測

(四) 17 日(五)北小話廊第 47 期出刊

(五) 24 日(五)117 週年校慶運動會

(六) 27 日(一)校慶運動會補假一日

二、校務工作報告

(一) 校園防疫工作

1.加強宣導洗手、預防流感及腸病毒，落實濕、搓、沖、捧、擦等

步驟。

2.防制登隔熱，落實積水容器「清、倒、沖、刷」。

3.全校滅蚊清消，加強滅鼠。校園及各班環境消毒。

(二) 處室活動辦理事項：

1.辦理課後照顧班。

2.辦理雙語奠基班。

3.辦理課後社團。

4.運動團隊訓練。

5.全校環境清潔，樹木整修。

三、榮譽榜 

(一) 參與國家教育研究院研究合作發展學校 
(二) 教育部明日閱讀學校國小二級認證

(三) 臺北市教育專業創新及行動研究團體獎第四名

四、實習及參訪

(一) 9 月 9 日日本京都女子大學暨九州路德學院大學外賓參訪。

(二) 9 月 16 日日本和洋女子大學暨玉川大學外賓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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